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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A．本标准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跟踪服务所涉及的、范围由本标准“适

用范围”一章里列出的一类产品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注经合理的技术原则，研

究、试验和现场经验的记录及对制造、安装和使用方面存在问题的鉴定为依据，

而这尖鉴定则基于与制造者、使用者、检验专家和其他有专门经验的人员的磋

商研讨及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娄进一步的经验和调查研究表明有必要或为适应
各方要求需对这些要求进行修订旱，就应着手修订之。 

B．制造厂遵守本标准的要求，是使其产品继续获得列名和使用 UL 标志的

前提之一。 

C．符合本标准条文的产品，如在检查和试验时发现其具有会降低本标准

要求所要达到地安全程度的一些其他性能，则不必将该产品判为符合本标准。 

D．所用材料或所具有的结构形式不同于本标准要求的产品，可以按本标
准要求的意图经受检查和试验，如果证实无实无质性差异，则可被判为符合本

标准。 

E．UL 在依据其宗旨履行本身职能的过程中，不承担、也为许诺发行制造

厂或其他方面的任何责任。UL 的意见和结论代表专业技术性的判断，这种判断

是对实际运作的必要限制以及贯彻标准过程中的技术水平予以适当考虑后作出

的。UL 不对任何人在使用权用和信赖本标准方面负责。对于因使用、解释或信
赖本标准或与这几方面相关联而产生的损害，包括严重损害，UL 不承担任何义

务和责任。 

F．UL 标准所要求的许多试验本身就有危害，因此，在进行这类试验时，

应对和财产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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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 范围 

 

1．1 本标准的这些要求，适用于荧光灯用的电阻、电抗和电子（固态）型 镇流器，其电

压包括按国家电气规范 NFPA70 所规定的 2500V 及以下之规格。 

1．2 荧光灯镇流器可以在支架或其它装置上，用荧光灯以外的放电灯来审核确定其是否适

用。 

1．3 包含有性能、特性、元件、材料或当标准发展后，在使用上就成为新的或有差别的系

统上的产品，以及包括那些有着火、触电或对人体伤害危险的产品，须用相应附件经贸终

端产品的要求进行评价，来确定必需保持的由本标准原来所预期的对产品使用权用者的安

全水平。 

第 1.3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增加 

 

2．术语 

2．1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A 镇流器——利用电抗或电阻，以单个或组合的方式，为了适当的工作而限制灯管电

流至规定值，并且，如有需要，提供足够的启动电压的装置。此外，对于快速启动线路的

场合，还提供用于低压灯丝加热的装置。 

第 2.1A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增加 

2.1B 小型荧光灯——所有接线触头集中在承担全部机械支承作用的单个底座上的一种外

型细小（例如折叠结构）的一种荧光灯。 

第 2.1B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增加 

2．2 处理过的灯管——至少经过 100h 工作的新灯管 

2．3 不激活灯管——由于灯丝发射物质耗尽，因而灯管不能被电离而造成寿命终结的灯管。 

2．4 电子镇流器——一种包含受纯功元件（晶体管、可控硅及类似元件）控制的高频转换

装置的，并且由串联容抗或感抗与灯一起，为适应高的转换频率而提供稳定阻抗的一种镇

流器。 

第 2.4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修改 

2．5 固定式镇流器——被定作永久性电气连接的镇流器。 

2．6 瞬时启动电路——利用高的开路电压来启动灯管的电路，通常，此种灯管每端有一个

单触头。 

2．7 超前——滞后电路——一个灯串联感而另一个串联电容来提高功率因数的一种双灯电

路。通常，这种电路既可以是瞬时启动、也可以是预热电路的一部分。 
2．8 电力电容器——被连接成（1）与一个或数个灯管串联，并对灯管电流提供稳流阻抗，

或（2）为了校正功率因数而跨接镇流器的输入引线或跨接原边绕组抽头的一种电容器。 

2．9 预热电路——与镇流器一起，与灯管串联的一种电路，它带有其功能是在灯管电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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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起灯丝最初发热的手动或自动的启动器。当该启动器闭合时，就把两个灯丝与镇流器

电路串联。 

第 2.9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修订 

2．10 快速启动电路——灯管的灯丝采用连续加热、与来自镇流器的开路电压一道来启动

灯管而淫启动器的一种电路。此种灯管，对小于 40W 者，通常用小型双脚触头或特殊插座

（例如环形灯管），而对于 800 及 1500mA 的大规格，则为藏入式触头。在灯管的附近需要

有一接地的金属反射器，以确保启动。 

2．11 电抗镇流器——其阻抗由（1）感抗，（2）容抗，或（3）感抗和容抗两者提供之镇

流器。 

2．12 扼流圈式（单一电抗）镇流器——灯管的稳流阻抗是由一个单一的线圈电感——不

是变压器或带附加元件的电感所提供的一种电抗型镇流器。 

第 2.12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修订 

2．13 电阻型镇流器—其阻抗是由一个电阻器或电阻丝提供的镇流器。 

2．14 双绕组变压器式（隔离型）镇流器——具有独立的、隔离的初级和次级绕组的镇流

器，在上述两种绕组之间，除了为帮助灯管启动而连接一个电阻最叫为 470000Ω的电阻器

外，并没有共同的连接点。 
第 2.4 条是 1987 年 10 月 23 日增加的 

3.通则 

零件 

3．1 除了第 3.1A 条指出的之外，本标准所涉及产品的零件必须符合对该零件的要求。本

标准所涉及产品的常用零件之标准目录见附录 A。 

第 3.1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并分成 3.1A—3.1C 条。 

3．1A 零件不必符合某项专门要求，如果该项要求： 

A． 所涉及的特性或性能，是本标准所涉及产品之零件在用途方面所不需要的，或 

B． 由本标准的某项要求取代。 

第 3.1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并分成 3.1A—3.1C 条。 

3．1B 零件必须按其条件确定并以认可的性能参数加以使用。 

第 3.1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并分成 3.1A—3.1C 条。 

3．1C 在结构特性上不完整的，可在功能上受到限制的零件，被认为是特殊要求零件。这

种零件仅能在受限制的条件下使用，例如不得超过规定限值的特定温度，并且只能在它们

认可的特定条件下使用。 
第 3.1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并分成 3.1A—3.1C 条。 

3．2 如果某一量值后紧跟着一个置于括弧内的，以别的单位表示的数值，则该第二个数值

仅为约值。第一个标示的值则为要求值。 
3．3 如果未作另外的说明，则电压和电流的所有数值均为有效值 
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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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本标准的要求方面列出的参照规范或标准，凡未注明日期者，均应理解为该参照规
范或标准的最新版。 

第 3.4 条于 1987 年 12 月 2 日增加的 

 

结     构 

 
 

4.通则 
 
4.1 荧光灯镇流器根据其使用情况进行分类 。某一类型的镇流器，在防腐蚀方面，可以在
下列标在其前面的范畴中使用： 

A． 户内镇流器仅适于户内使用。 
B． 1 型镇流器适用于（1）户外设备，（2）打算用于潮湿场所的支架内，或（3）如

果镇流器处于一个完整的电气罩内，则可用于户外信号灯。 
C． 2 型镇流器适用于（1）户外设备，（2）打算用于潮湿场所的支架内，或（3）如

果镇流器备有一个添加在本身外壳上的完整罩时，则可用于户外标志。 
D．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适合于暴露在大气中使用而无须添加外罩。 

第 4.1 条于 1985 年 7 月 16 日修订 

4．2 分类为 P 类热保护的荧光灯镇流器。指定用于室内安装的支架内。P 类热保护镇流器
亦可划为符合 4.1 条中适合户外使用这一类。当 P 类热保护镇流器在低环境温度的条件下
使用时，这些要求不表示可提供的热保护的等级。 
4．3 镇流器所有材料不得受到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所承受温度的不良影响。见第
9.2,11.12,11.13 和 11.27 条。 
 

5．机械装配 

 
5．1 镇流器的构造和装配应具有必要的强度和刚性，以便能经受起可能遭到的滥用而不会
由于总的或局部的损坏导致电气间隙的减小、零件的松动位移或其它缺陷而增大着火、触
电或人身伤害的危险。 
 

6. 外壳 

 
通则 
6．1 镇流器应有一个用金属或用经考核证实能满足指定用途的聚合材料制成的外壳。对用
于外壳的聚合材料的要求，见 16A 章“聚合材料”。 
经修订的 6.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6．2 下述镇流器须装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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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有接缝都是重叠的，但总长度不超过 3 英寸（76.2mm）的对接接缝则除外，是可
以接受的，如果在这样的对接接缝中没有面积大于 0.005 平方英寸（3.23mm2）的开口，且
这些开口的总面积不大于是 0.250 平方英寸（161.29mm2）的话，以及 
 B．每一个出线也的园周相当紧密地围绕它所包围的导线。 
 例外：叠片铁心截面不需装外壳。 
6．3 铸造和薄板金属的外壳的厚度，不得小于表 6.1 的规定。 

表 6.1 
金属外壳的厚度 

最小厚度，英寸（mm） 

金属 小而平整的、无增强的表面，以
及通过弯折加肋等而增强的表面 

较大的无增强的平整平面 

模铸金属 

可锻铸铁 

其它铸造金属 

未涂复的钢板 

镀锌钢板 

有色金属板 

3/64(1.2) 

1/16(1.6) 

3/32(2.4) 

0.026(0.66)a,b 

0.029(0.74)a 

0.032(0.81) 

5/64(2.0) 

3/32(2.4) 

1/8(3.2) 

0.026(0.66)a,b 

0.029(0.74)a 

0.032(0.81) 

a. 见第 6.4 条 

b. 如果：（1）镇流器仅用于室内或标明1 型户外使用，（2）镇流器注有填充剂，和（3）

总重量小于 8.8 磅（4.0kg）,则容许采用最小厚度为 0.020 英寸（0.51mm）的未涂

复的钢板。在测量时要注明金属是无涂复层的，但在镇流器标有“1 型户外使用”时，

则应有附加的金属或有机物涂复层。 

表 6.1 于 1988 年 7 月 19 日修订 

6．4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钢板外壳，如为镀锌钢板，其厚度不得小于是 0.056 英寸
（1.42mm），如为无涂复钢板，其厚度不得小于 0.053 英寸（1.35mm）。 
6．5 在金属外壳的底座上，对面积不大于 1/2 平方英寸（323.0mm2）的孔，容许采用封闭
板，但前提是： 

A． 封闭板的厚度不得小于 0.014 英寸（0.36mm）。 
B． 周围的金属通过结构造型得到增强，以及 
C． 封闭板固定在位，不用工具便不能将其拆移。 

6．6 用作电抗镇流器外壳端块的纤维或酚醛复合物板材，其厚度不得小于 1/16 英寸
（1.6mm），且应（1）定位牢固，以便全部的接缝都被盖位，以及（2）牢固地受到以承，
以防止位移或脱落。 
 例外：主要用作导衬套的小截面绝缘材质的端块，其厚度可以不小于 1/3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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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mm），但前提是该端块的外露面积不大于 1/4 平方英寸（161.0mm2），并且，绝缘材料
被支承在一个完整的骨架内，或靠在围绕全部周长的金属外壳上。 
6．7 纤维板不得用作户外镇流器外壳的任何零件或导线衬套，而且，如果纤维材料未被能
防其吸潮的材料完全复盖的话，则这种材料不得用于户外镇流器的任何内部零件。 
防雨密封 
6．8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结构应能使其在按第 31 章进行试验时，不会受到雨水的侵蚀。 
6．9 有敲落孔或非螺纹导线孔的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外壳，必须有排水装置。 
 

7 安装方式 

 
7．1 定作永外性安装的镇流器，为防止转动，运载少于应有两个安装脚或环，或设置不少
于两个支承点。 
7．2 按第 11.24 条规定与电源线连接的镇流器，不得有可用于永久的安装镇流器的螺孔或
其它装置。 
 

8 防腐蚀 

 
通则 
8．1 铁或钢制的外壳，必须用电镀、涂漆或类似的方式来防止腐蚀。外壳的内外表面均须
采取防腐蚀措施。 
 例外：下述部位不需施加防护层：（1）其内填满封装化合物的的镇流器外壳的内表面，
或（2）相互被紧密地夹在一起的平整的金属表面。 
8．2 用来组装成铁芯的铁外露表面，须采取防腐蚀措施。 
户外镇流器 
8．3 标明户外用 1 型镇流器的黑色金属外壳，必须按第 8.1 和 8.2 条的规定采取防腐蚀措
施。 
8．3A 不装外壳的 1 型镇流器，例子如开启式铁芯和线圈的1 型镇流器，必须： 

A． 作防潮浸渍处理。 
例外：尼龙或其它模压塑料制成的的线圈骨架，允许不作进一步的浸渍处理。 
B． 具有不易吸潮的引线绝缘，例如聚氯乙烯。 
C． 符合第 31.A 章潮湿处理试验。 
D． 额定电压为 300V 或以下。 

第 8.3A 条是 1985 年 7 月 16 日增加的 

8．4 标明户外用 2 型镇流器的黑色金属外壳，必须按表 8.1 的规定采取防腐蚀措施。 
 例外 1：镇流器注有填料部分的内表面，不需作此防护。 
 例外 2：可以采用带有机涂层的钢质外壳，如果与符合 ASTM 标号 G60 的镀锌钢板（未
作退火、擦拭或其它表面处理）进行的对比试验表明该涂层能提供、等效的防护的话，在
判断这种涂复系统是否合格需予考虑的诸因素中，包括在盐雾以及潮湿的二氧化碳、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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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硫、空气三者的混合物中进行的暴露试验。 
第 8.4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表 8.1 
钢板的镀层 

镀层类型 镀层标号或厚度，英寸（mm） 

（A）轧制热镀锌钢板 G60 或 A60a 

（B）除（A）型以外的镀锌层 0.00041(0.0104)b 

a. 符合 ASTM 标号 A525-80a 的表 1 内之镀层 G60 或 A60，根据该 ASTM 标号中，单

次抽查试验的最低要求，在任一面上，锌不少于百分之四十。 

b. 抽检负偏差为 0.00007 英寸（0.00178）的平均厚度。 

第 8.1 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8．5 镇流器钢质外壳的切削棱边和冲孔，不必进行防腐蚀处理，如果该镇流器为： 

A． 标明 1 型户外使用，且其钢质外壳是过预先涂漆的；或 

B． 标明 1 型或2 型户外使用，且有 ASTM 标号为 G60 或 G90 的金属镀层。 

第 8.5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8．6 对于标明 1 型或 2 型户外使用的镇流器，可以采用有色金属外壳而无城内和防腐蚀处

理。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 

8．7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黑色金属外壳，必须有符合下列之一锌镀层来防止腐蚀： 

 A．符合 ASTM A525-83“热镀法镀锌钢板的标准规范表 1”，“一般要求”中标号为 G90

的轧制镀锌钢板，依据 ASTM 规范的单次抽查试验的最低要求，任一面的锌不小于百分之四

十。 

 B．除轧制热镀锌钢板以外之锌镀层，均匀的镀至单面平均厚度不小于 0.00061 英寸

（0.015mm），最小厚度为 0.00054 英寸（0.014mm）。镀层的厚度由第 30 章“金属层厚度试

验来确定。退过火的镀层也应符合第 8.1 条的要求。 

第 8.7 条自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8．8 单用普通的油漆或普通的烘漆，均被认为不能对气候防护型镇流器提供所需的防护，

但对铸铁外壳或镇流器铁芯外露部分上的涂漆层则例外。 

8．9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铰链和其他附件须是耐腐蚀的。 

8．10 用于组件的数种金属的电位序应相互接近。 

8．11 对于退火后被弯曲或类似的成型加工之退过火的锌镀层，如果此种弯曲或成形加工

对锌镀层有损伤的话，则在弯曲或成形加工部位也须涂漆。如果在弯曲或成形部位的外半

径处用 25 倍放大镜能看到锌镀层剥落或破损的话，被认为锌镀层受到损伤。单纯的剪或切

割的棱边和小孔不属于成形加工，但是挤压或滚压成的棱边和孔则须符合本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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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填充剂 
 

9．1 装有外壳的 1 型、2 型或气候防护型镇流器，必须注满填充剂。 

 例外 1：如果镇流器的内表面按第 8 章的要求进行防腐蚀处理，则其壳体不必注满填

充剂。 

 例外 2：电子镇流器的壳体不必注满填充剂，如果（1）壳体涂有保角涂层，且该涂层

在经受第 32 章“保角涂层试验”所述的处理时，没有显示出剥落、破裂、与底金属分离、

起泡等迹象，（2）其内表面按第 8 章、“防腐蚀”要求进行防腐蚀处理，和（3）在需留有

间隙的场合，这种间隙对任何外露零件的引线均可保持不变。 

第 9.1 条修订的例外2 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9．2 填充剂在正常和异常工作过程中可能性受到地温度下，不得软化到使其失去原定作用

的程度。见第 4.3,12.4,12.1 和第 23.5 条。 

9．3 对于电阻型镇流器，耐热填充剂必须符合第 9.2 条的要求，但是，如果以考核证实另

一种材料的耐热性能适用于此用途者，亦可采用。 
 

10．绝缘材料 
 

10．1 线圈在绕组与铁芯和外壳之间，以及以不同电位工作的或彼此没有电气连接的绕组

之间，应有适当的绝缘。本身不具有抗潮性能的绝缘结构，必须进行防潮处理。漆包线不

须作额外的防潮处理。见第 16A.9 条。 

第 10.1 第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0．2 除线圈骨架之外，用来安装未绝缘的带电部件的材料，必须是陶瓷、酚醛或冷模压

复合物，或经考核证实适用于此用途的其他材料。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必须符合第 16A 章

“聚合材料”的相应要求。 

增加的第 10.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0．3 对线圈起绝缘作用的单一绝缘材料，组成一个系统。该系统的温度参数，不正好是

该单一材料的温度参数，而是要适用于在进行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和第 22 章异常温度试

验时，在线圈上所测得的温度。 

第 10.3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增加 

 

11.电源与负载的连接 
 

接线端子和接线座 

11．1 接线端子和接线座须有连接适当接线系统装置，并应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引向镇流

器的线及任何进线。在电气标号方面，进线为 NO14AWG（2.1mm2）。 

11．2 接线端子或接线座除了排水以及安装镇流器所需的开孔外，不得有其它开孔。 

11．3 在气候防护型镇流器内，导线管用的孔应带螺纹，但若该也整个的位于器具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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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零件的下方时，则除外。绝缘的导线不被看作带电零件。 
11．4 为出线而开的带衬套的孔，不得位于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顶部或背部，但有安装罩
者除外。如果带衬套的孔位于带电零件上方的一侧，则该孔应确保导线方向向下离开外壳。
见第 36.25 条。 
11．5 供气候防护型镇流器与接线盒作现场连接的螺纹接头，必须：（1）为导线提供一个
光滑的、倒成圆角的孔，以及（2）须安装在外壳的底部，但导线密封在螺纹接头内部者除
外。见第 36.25 条。 
11．6 第 11.3-11.5 条年用的下方、最低、顶部、背部、旁侧、上方、向下和底部等方位
词，是指镇流器按指定的正常安装位置安装时的相对位置。 

11．7 如果供导线管连接用的螺纹都是在线盒壁上的孔攻出，或如果采用等效的结构，则
在金属上螺纹不得小于 3 1/2 圈，也不得多于 5 圈。装置的结构应使用权导线管衬套能紧
密地贴紧。 
11．8 如果供导线管连接用的螺纹不是从线盒壁、导线管衬垫或与之灯似的物体上的整个
孔攻出，则在金属上的螺纹不得少于 5 整圈。导线的进线孔须光滑、倒圆角，并能对导线
提供与标准导线管衬套等效的保护。进线孔的内径应与相应的高品标号的刚性导线管之内
径大致相等。 
引线 
11．9 镇流器的引线应为 NO18AWG（0.82mm2）或更大。引线可以是硬线或绞合线。 
 例外：当镇流器带有附装灯座，而此种灯座的类型是在重新装灯时须由使用者缠绕者，
则至灯座的引线须用铰合导线。 

经修改的第 11.9 条于 1991 年 7 月 12 日生效 
11．10 标明气候防护型、户外 1 型或户外 2 型的镇流器，其引线的绝缘必须是抗吸潮的材
料，例如聚氯乙烯（PVC）。引线上的外编织层必须经抗吸潮的处理。 

第 11.10 条于 1988 年 7 月 19 日修订 
11．11 橡皮绝缘引线须有一外编织护层。 

11．12 引线绝缘所标定的额定值应适合于所涉及的电压。该绝缘的额定温度至少须为 90
℃（194℉）或额定温度 75℃（167℉）并有一外编织层。 
11．13 除电阻型镇流器外，其他镇流器均不得使用 AF 或 CF 型的固定安装引线。 
11．14 参照第 11.12 条的要求，初级引线以及初级回路内的其他引线，必须具有其额定值
是针对最大额定输入电压确定的绝缘。其余所有引线的绝缘，必须针对额定输入电压或输
出电压额定值（两者中取较高者）来确定额定值。 
11．15 初级引线包括用来连接电源的引线。第 11.14 条中规定的初级回路内的其他引线，
包括向初级绕组分接头的引线，也包括与对快速启动线路的阴极提供加热电流的绕组相连
拉拢引线，如果这种绕组有一端是与初级引线或初级绕组分接头共用的话。 
11．16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为 220-215 或 460-600V 的镇流器，其初级引线不得接地。额定
输入电压范围为 100-150，220-250 或 265-280，或 340-350V 的镇流器之初级引线，可以
接地。详见对引线颜色要求之表 18.1 的注 a. 

第 11.16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1．17 对于额定输入电压在第 11.16 条所列范围之外的镇流器，视所规定的电源系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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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用于接地的初级引线。详见第 36.19 条。 
11．18 与设备接地导线连接的绝缘引线地表面颜色，应为带或不带一条或数条黄色条纹的
绿色，其他引线则不得用此种标记。 
11．19 无编织层或无尼龙护层的引线之绝缘，其厚度至少应为 1/32 英寸(0.8mm)，但经考
核证实其性能适合于使用者则例外。 
11．20 热塑性材料绝缘的电线之绝缘厚度，至少应为：（1）对于启动电压 600V 峰值或以
下者，1/64 英寸（0.40mm），（2）对于启动电压为 2500V 峰值或以下者，1/32 英寸（0.80mm），
或（3）对于启动电压为 5000V 峰或下者，3/64 英寸（1.20mm）。 
 例外：如果导线是针对所涉及的电压确定额定值的话，则允许用较薄绝缘层之导线 

第 11.20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1．21 用于户外镇流器的氯丁橡胶绝缘引线，须有外编织层，但引线上的绝缘厚度至少为
3/64 英寸（1.2mm）时则例外。 
11．22 镇流器引线的长度不得小于 6 英寸（152mm）。 
 例外：环形灯管用镇流器的灯管引线长度不作规定。 
11．23 如果在镇流器通向环形灯管的引线上装有管子和灯座，为了能符合 UL1570“荧光
灯支架标准”的要求，这些管子必须： 

A． 能适用于至少为 90℃（194℉）的温度； 
B． 壁厚至少为 0.017 英寸（0.42MM）;C EY  
C． 遮盖引线的全长，但引线两端最多各 1/2 英寸（12.7mm）这一段除外。 
例外：当全部的灯管引线不是从镇流器外壳的同一孔引出时，管子长度可以减到容纳

电线会接头所需的最小值量。 
经修订的第 11.2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1．23A 镇流器可以装上连接器，该连接器是借助带有最小为 6 英寸（152mm）的与电源线
路连接用的引线，以及相匹配的连接器进行连接。该连接器应适合于使用，与之匹配的连
接器应有扣子，并须以特定的型式被插合或接线，以便减小由于匹配零件不恰当的连接而

造成触电的危险。 
增加的第 11.23 条于 1933年 7月 1 日生效 

软线 
11．24 连接在电源线上的镇流器的须为单灯型，而且，此类镇流器的重量（不包括软线和
任何附加罩）不得大于 2 1/2 磅（1.13 kg）。任何附加罩的重量不得大于是磅（0.45kg）。
如果镇流器的重量为 1 磅或以下，则所用软线不得轻于 SP-1 型；如果镇流器的重量大于 1
磅而小于磅（0.91kg），则所用软线不得轻于 SP-2 型；如果镇流器的重量超过 2 磅，则所
用软线不得轻于 SJ 型。 
11．25 在穿线式（through—cord）镇流器中，要接地的进线导体必须直接与要接地的出
线之导体连接。也就是说，当镇流器处于工作状态时，要接地的进线和出线之间不得有电
位差。 
11．26 软线的电源端须带有一个附属插头，详见第 11.58-11.31 条。软线和镇流器的总长
度不得小于 6 英寸（1.83m），而插头与镇流器之间的软线长度须为 2-4 英尺（0.6-1.22m）。 
 



 10 

11．27 软线绝缘的额定值须与在正常工作过程中所承受的温度和电压相适应。 
11．28 镇流器的电源软线须在末端装一个两极 15A125V 带接地的附属插头，或一个两极两
线 15A125V 有极性的附属插头。 

第 11.28 条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29 如果用双芯软线与电源连接，则这些芯线须按图 11.1 所示，与平行插片的附属插
头连接。 

第 11.29 条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30 如果软线含有供设备接地的导线，则该导线须为带或不带一条或数条黄色条纹的绿
色。软线的导线须如图 11.1 年示，连接到一个平行插片，带接地的三线附属插头。该接地

导线必须与镇流器的外壳连接。接地引线以缠绕或缠绕和焊接的方式，接到镇流器外壳上。
对于电子镇流器，引出来作接地用的导线，其颜色须为带或不带一条或数条黄色条纹的绿
色。在标牌上必须有标明这一用途的标志。 

经修订的第 11.30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1．31 如果软线含有供设备接地的导线，则导线须为带或不带一条或数条黄色条纹的绿色。
软线的导线须如图 11.1 所示，连接到一个平行插片、带接地的三线附属插头上。 

第 11.31 条于 1986年 1月 1 日起生效 
软导线与接地型附属插头的连接（所述插头的正面） 

 

 
外表面为绿色或带黄色条纹的绿色之绝缘的导线 a 
 
不是用作接地的导线（无识别标志的导线） 
 
指定用于接地的导线（有识别标志的导线）b 

 

软导线与带极性的附属插头的连接（所述插头的正面） 
 

 
不是用于接地的导线（无识别标志的导线） 
 
 
指定用于接地的导线（有识别标志的导线）b 

图 11.1 与附属插头的连接 
a. 绿色或绿黄色导线所连接之插片，可以用 U 形截面来代替图示之圆形截面。 
b. 指定用于接地的导线，是指以下述方式之一标示的导线：（1）绝缘层为白色或灰

色的导线，（2）绝缘层为浅兰色，如果其他导线不用白色或灰色的话，（3）沿着
软线的长度有一根或多根肋条，或（4）导线的全部线芯均镀锡或白色的金属 

图 11.1 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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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在引线或软线进入镇流器壳体部位须有衬套，以防止引线或软线的绝缘遭受损伤。 
11．33 户外镇流器所用之绝缘衬套，必须由不吸潮的材料制成。 
11．34 光滑的金属质孔环、金属薄板壳体的翻边冲压孔、安装牢固的衬套或在绝缘材料端
块上的光滑孔，均可用作引线进入壳体部位的衬套。 
11．35 在轻于 SV 型软线进入壳体的部位，必须用厚度不小于 1/16 英寸（1.6mm）的酚醛
或纤维材料制成的衬套，可采用具同等性能的其他绝缘材料制成的衬套，且须安装牢固。 

消除拉力装置 
11．36 引线或软线上须有消除拉力装置，以防止引线或软线上的应力被传递到内部布线或
接头，及传递到附属插头的接线端子上。见第 33 章。 

11．37 封埋在壳体内导线入口处的填充剂内的引线或软线，可以认为已配备了所需的消除
拉力装置。 

接线端子 
11．38 根据表 18.1注 a 的规定而用来与接地电源线连接的接线端子，必须（1）镀上基本
为白色的镀层（例如镍），以便别，（2）基本为白色的金属制成，或（3）除此以外，也可
涂以白色，并标以 WH，或用其他方式（例如在贴附的线路图上）确切的标明该接线端子。
用来与接地电源线连接的引线，必须涂以白色或灰色，且易于与其他引线相区别。 

第 11.38 条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39 布线端子必须装有焊接片或压线连接器，连接器应用螺栓或螺钉加在固定。 
 例外：如果配备朝上的接线片或等效的零件，从而将导线保持在螺钉头的下面，则接
线螺钉可用于连接 No10AWG（5.3mm2）或更小的导线。 

第 11.39 条于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1．40 接线螺钉端子或压线接头，必须埋入，或应布置得在器具安装后，导线不大可能触
及带电零件。 
11．41 用来连接电源线的压力型导线连接器，须符合 UL486A，额定电压为 600V 的铜导线
用导线连接器和焊接片标准，并应能连接 12AWG（3.3mm2）或 14AWG（2.1mm2）的电源线。 

第 11.41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1．42 采用接线螺钉的接线端子，必须配备朝上的接线片或等效的零件，以便把导线保持
在螺钉头的下面。 
11．43 带有接线螺钉用攻丝孔的接线板，必须由厚度不小于 0.030 英寸（0.76mm）的金属
制成，而且，在金属内的螺纹不得少于两整圈。 
11．44 对于每英寸螺纹数为 32 圈或以上的接线螺钉，由厚度为 0.030 英寸（0.76mm）的
材料成型加工接线板，在用于接线螺钉的攻丝孔周边，可以有挤压成的金属边，以便提供
两整圈螺纹。 
11．45 接线螺钉必须旋入金属内。 
11．46 接线螺钉不得小于 N0.6，每英寸的螺纹数不得多于 36 圈。 
11．47 推入式（无螺纹）接线端子（剥去绝缘层的铜导线插入其内部，并难自动被锁昆在
进线孔内的一种接线端子）可用作载流连接件，前提是这种接线端子应符合第 33 章，推入
式接线端子试验所述之试验，及第 36.16A 条所规定的要求。用来与电源线连接的推入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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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端子，仅允许作为对镇流器供电的支分电路导线的连接之用，并且不提用作附加的连接，
但如果推入式接线端子经评定能承受整个电路的电流则除外。 

第 11.47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1．48 如果在事后未作封装或保角涂复处理的印刷线路的导线与底材接合之质量劣化，会
引起着火或触电的危险，则这种线路板必须适于按 UL796“电气印刷线路板标准”所列之
用途。 

第 11.48 条是 1987 年 10 月 23 日增加的 
 

12.带电部件 
 
12．1 未经电镀的或经电镀的铁或钢，均不得用作靠它来载流的零件 

 例外 1：本项要求不适用于由独立于本标准的要求所规定的某一零件之载流零件。见
第 3.1 条。 
 例外 2：钢可以用作带电零件，如果它与铜或铝导线处于并联支路，而且不会受到腐
蚀的话。例如把两根导线拧合压接的钢环。 

第 12.1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修订 
12．2 钎焊式连接件在焊接前须予以机械性固定。这种连接结构须予以绝缘，但具有第 16
章所规定之间隙者除外。 
例外：如果钎焊点的机械固定难以实现或不可能实现的话，则焊点在焊接前可不作机械固
定，但前提上该点两边应固定得无论在焊接过程中或焊接后，应力都不大可能作用在该连
接件上。 
12．3 如果未绝缘的带电零件的转动或移动会导致间隙减小到低于最小允许值的话，则须
将这种零件作永久性安装和固定。 
12．4 在机械上加以固定以及相对于非带电金属零件已定位，且为填充剂所复盖的带电零
件，被认为已加以绝缘。 
 

13．电容器 
 

13．1 如果接有电容器，因而在镇流器断电后，任一外接引线或连接件便带上电压，则该
电容器必须装有一可靠的放电装置，以便使电容器从电源上断开后的一分钟内，电容器接
线端子之间的电位差不大于 50V。 
 例外：本项要求对下列电容器不适用：（1）额定值不大于 0.06μF 且充电电痊不大于
500V，或（2）充电小于 7.5Mj。 
13．2 其接法不是通过镇流器绕组放电的电容器，必须通过放电电阻，在一分钟之内放电
至电位为 50V 峰值或更小。放电电阻的最大电阻值由下列关系式确定： 

R=K/C 
式中：R 中电阻值，MΩ； 
K 为按表 13.1 确定的电阻系数； 
C 为电容值，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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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表 13.1 

放电电阻系数（K） 

电压，V 

峰值 有铲值 
系数（K） 

0-100 
101-110 
111-120 
121-130 
131-140 
141-150 
151-170 
171-200 
201-240 
241-280 
*281-325 
326-375 
376-450 
451-500 
501-700 
701-1000 
1001-1400 

0-70 
71-78 
79-85 
86-92 
93-99 
100-106 
107-120 
121-141 
142-169 
170-197 
198-230 
231-265 
266-318 
319-353 
354-495 
496-707 
708-999 

85 
76 
70 
63 
55 
54 
50 
44 
39 
35 
32 
30 
27 
26 
23 
19 
18 

 *原文为 181，疑为印误—译注。 
表 13.1 条自 1986 年 1月 1 日起生效 

13．3 第 13.1 和 13.2 条规定的电压，是在镇流器任何工作条件下，在电容器接线端子间
测得的最高电压，包括灯管启动、灯管运行、不带灯管运行及带一个或数个不激活灯管运
行等状态下，镇流器处于正常温度试验时（见第 21 章）的测量值。 
13．4 在带任何灯管的正常运行过程中，或带镇流器所依据的组合灯管的正常运行 过程中，
电力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不得小于跨接其接线端子所出现的电压，见第 26 章。此外，在灯管
启动期间，以及在进行非正常运行试验时，跨接电容接线端子所出现的电压，不得超过额

定的电容器电压的 140%。 
13．5 采用石蜡或变压器油以外的液体作电介质的电力电容器，必须符合 UL810 对保护型
注油电容器所规定的要求，且应在其额定电压范围内加以使用。 
13．6 第 3.5 条所述的压力断路型电容器，是通过电容器壳体的接线端子板位移来切断内
部电路，从而就可消除内部的故障状态。此种位移是由于故障状态过程中，出现导致电容
器壳体膨胀压力而产生的。镇流器内部不包括填充剂的电气间隙总和，视电容器的结构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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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 1：热保护型电容器不需附加间隙。 
 例外 2：如果研究表明电容器的保护器之运行功能不会受到填充剂的不良影响，则不
必规定填充剂的间隙。 

第 13.6 第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3．7 充油式电力电容器的额定数据，不得低于该电容器会遭受到地最大可达到地故障电
流（AFC），具体规定如下： 

A． 如果跨接镇流器的电源，则为 100AAFC，或 
B． 在电容器短路或镇流器工作状态下通到电容器的可能出现的最大电流。在上述两

种情况中，根据调查取其中较大者。镇流器工作状态包括（1）带镇流器所标定的灯管（单

灯或多灯）的正常运行，和（2）不带灯管的非正常运行。将电容器与灯管串联进行试验，
以此代替最大电流的测定，即可采用正常灯管电流的三倍作为故障电流的数值。 

例外：（1）不是用于校正功率因数，而是用于 EMI 滤波的电容器。（2）额定值不超过
1.0μF 的电容器，和（3）跨接于电源的电容器，不必具有最大故障电流数据，但电流必须
处于金属质镇流器壳体内。 

第 13.7 条于 1988 年 7 月 19 日修订 
13．8 工作电压不超过 330V 的干式金属膜电容器不必具有最大可达到地故障电流数据。在
高于 330V 的电压工作的电容器，可通过特别的调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故障电流数据。 

第 13.8 条是 1988 年 7 月 19 日增加的 
 
14．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配备地保护装置 
 
14．1 除第 14.2 条所作规定外，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应配一个保护器，在镇流器温度超过
第 23 章，故障状态试验——P 类热保护镇流器和第 24 章，提高环境温度试验——P 类热保
护镇流器所规定的极限温度之前，该保护器应断开通到镇流器的电源馈电电路。 
第 14.1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4．2 如果有一电子电路能自动限制第 23 和第 24 章规定的壳体温度，则 P 类热保护型电
子镇流器就不必配备保护器。如果此种镇流器配备保护器，则该保护器必须符合本章的要
求，参看第 14.3 条 
14．2A 电子镇流器如果（1）没有装设分离的热保护器或（2）装有分离的热保护器，但在
故障状态试验时它没有动作，并且没有超过第 23 章：故障状态试验——P 类热保护镇流器
所规定的温度极限，则不须承受第 24 章提高环境温度试验——P 类热保护镇流器。 
第 14.2A 条于 1992 年 10 月 9 日修改 
14．3 第 14.2 条所提到的电子电路，必须经受元件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合格。 
14．4 保护器应能如 UL873“温度指示和调节设备标准”规定的那样，强用控制荧光灯的
镇流器。保护器可以是（1）自动复位型（热静力型）,或是（2）不能重新使用的非复位型
（热熔型或热断开型）。保护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必须分别不低于镇流器的输入电压和
输入电流。 
 例外：也可采用与本节规定不同的保护装置，但前提是经检验确认该保护装置具有同
等的热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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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条于 1987年 10月 23 日修订 
14．5 如果镇流器有一根用作接地的电源引线或接线端子，则保护器应能断开不接地的这
一侧线路。见第 11.16 条。 
14．6 一个或数个保护器在镇流器内所外的安装位置应选择得：（1）保护器不会遭受机械
性损坏及（2）在不损坏镇流器的情况下，难以拆卸或胡乱处理镇流器。铁心线圈开启式单
一电抗镇流器上年装的保护器，应处于最末端的绝缘层上，或与之等效的不可触及的位置
上。 

第 14.6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4．7 镇流器如果（1）有装成一体的启动器或（2）用于带有与灯管基座装成一体的启动

器之小型荧光灯，则须装有热保护器，以便在镇流器的温度超过第 23 和 24 章所规定的限
度之前，断开至镇流器的电源电路。镇流器的标志须符合第 36.13 条所规定的要求。 

增加的第 14.7 条于 1993 年 7 月 1 日生效 
 

15．除 P 类热保护镇流器以外的其他镇流器中配备的保护装置 
 
15．1 若 P 类以外的其他镇流器装熔断器或其他热动作元件，就会超过第 21 和第 22 章为
正常温度和非正常温度所规定的极限，则装在该镇流器内的熔断器或其他热动作元件必须
是（1）非自动重新接通型，（2）能适合于实际应用，（3）安装得不能更换或不能任意被处
置。 
15．2 第 15.1 条所规定的热动作元件，可以通过铆接、焊接或其他将镇流器壳体封闭起来
的方式加以定位，或者设置得只有在采用非变通工具，或者必须在破坏壳体的情况下，方
能触及这样的热动作元件。 
15．3 在镇流器上加装熔断器或其他热动作元件，不得导致温度高于不加装这类元件时的
温度，且在正常和非正常运行条件下，包括电容器短路时，均不得引起绝缘物或填充剂 着
火燃烧。 

 
16．间隙 

 
16．1 在户外型或气候防护型镇流器中，不同极性的未绝缘的带电件之间，以及未绝缘的
带电件与不带电的，可能用于接地的金属件，包括镇流器以规定的方式装在其上面的金属
表面之间（或该金属表面外于可触及的外露状态）的间隙，不得小于： 

A． 电位差不超过 1000V 时，间隔为空气时：3/8 英寸（9.5mm）；表面之间：1/2 英寸
（12.7mm）或者 

B． 电位差为 1001-2500V 时，空气间隙以及表面之间：3/4 英寸（19.1mm）。 
16．2 设有按第 36.23 条和第 36.24 条对户外使用或防气候使用所作标志的镇流器中，不
同极性的未绝缘的带电件之间，以及未绝缘的带电件与不带电的，可能接地的金属、包括
镇流器安装在其上面的金属表面之间（或该金属表面外于可触及的外露状态）的间隙，不
得小于表 16.1 所列数值。 
 例外：如果罩壳有紧密的接颖而无需封填，那么，在完全封闭的印刷线路板上，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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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交线之间的最小间隙，应不小于： 

薄膜之间的电压 最小间隙，英寸（mm） 

0-150 

151-300 

301-450 

451-600 

1/16（1.6） 

1/18(3.2) 

3/16(4.8) 

1/4(6.4) 

 
 如果两个未绝缘零件之间的有用功率按第 23.7 条测定时小于 50W，则它们之间的间隙
不作规定。 

第 16.2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6．2A 指定用于户内或标有户外 1 型或 2 型的镇流器，它在印刷线路板上未绝缘的不同极
性带电零件之间的间隙，可以是 1/32 英寸（0.8mm），如果该板经保角涂覆的话；见第 32
章保角涂层试验。 

第 16.2A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增加 
表 16.1 

非户外或气候防护型镇流器的间隙 

最小间隙，英寸（mm） 
电位，V 

间隔空气 跨越表面 

0-125 

126-250 

251-600 

601-1000 

1001-2500 

1/8（3.2）a 

1/4(6.4) 

3/8(9.5) 

3/8(9.5) 

3/4(19.1) 

1/4(6.4) 

3/8(9.5) 

3/8(9.5) 

1/2(12.7)b 

3/4(19.1) 

a. 在任何情况下，在装置接线端子处，不得小于 1/4 英寸 

b. 如果所用的绝缘材料不易碳化（例如陶瓷或脲甲醛树脂），则不小于 3/8 英寸。 

16．3 如果不带电的金属件，例如螺钉或铆钉的端头，埋入一直径不大于 9/32 英寸（7.1mm）
的孔内，且离表面的净空距离至少为 3/16 英寸（4.8mm），则可以有把这样的不带电金属件
看作可触及的外露零件。 
16．4 在测量间隙时，可以把某一位于未绝缘的不同极性带电之间，或位于一未绝缘的带
电件与不带电的金属件之间的绝缘而不带电的金属件，看作为间隙的减小，所减小的量等
于绝缘的金属件在测量方向上所具有的尺寸。 
16A. 聚合材料 
16A.1 用作第 6.1 条所规定的电气零件的整个或部分壳体的聚合材料（热塑性或热固性材
料），或用作第 10.2 条所规定的带电零件的结构性支承的聚合材料，必须符合本章的要求。 

增加的 16A.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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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A.2 材料必须符合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时的评价”之要求，并应符

合第 16A.3-16A.*条的要求。 

增加的 16A.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 原文如此。但按理在 16A.后还应有一个阿拉伯数字。——译注 

16A.3 根据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时的评价”，从热耐久性方面考虑，

须进行正常温度试验。如果外壳温度超过 65℃（150℉），则材料必须（1）有一个相对于

冲击和长期老化试验确定的机械温度指数，该指数至少应为测得的温度，和（2）如果某部

件直接或间接地与带电件的支承件有关，则须有一个相对于长期老化测验得的电气温度指

数，该指数至少应为测得的温度。 

 例外：某种材料无需通过试验来确定其长期热老化性能便可以用于 65℃以上的温度，

如果这种材料按 UL746B“聚合材料标准——长期特性评价”表 6.1 中作为普通材料等级已

用于更高温度的话。 

增加的第 16A.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4 依据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所进行的试验研究，必须包

括球击试验。如果荧光灯镇流器没有配备安装器件，或者，如果镇流器是直接插入型，则

须进行跌落试验。 
增加的 16A.4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5 对于直接插入型镇流器来说，在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的

标准内所规定的抗压试验，必须用 75 磅的力进行。 

增加的 16A.5TS THD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6 在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内所规定的模制品应力消除畸变

试验，只能用空气炉方法而不得用试验箱方法进行。 

增加的 16A.6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7 在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的标准内所规定的严酷条件和非

正常运行试验可不予进行。 

增加的 16A.7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8 在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指定用作直接或间接支承带电部

件的材料，必须符合 UL746C 中表 34.1 所列的要求。 

 例外：不具备 UL746C 表 34.1 年列性能的材料，可以按 UL746C 试验其是否适用。 

增加的 16A.8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16A.9 聚酰胺塑性塑料线圈骨架（6,11,12,66,610 型或尼龙 612），无论是无填料的共患难

玻璃纤维作填料的，都可用于热点温度不超过 105 级（A 级）的绝缘系统。对一过些材料

来说，无需测量其体积电阻率。第 22 章所述的非正常温度试验，若延续进行 7 小时，则可

视作非正常和严酷条件试验。 

增加的 16A.9 条自 1988年 10月 3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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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17.通则 
 

17.1 为了确定镇流器是否符合输入/输出容量、泄漏电流、触电危险、正常温度、非正常
温度以及介电强度等性能要求，应使有代表性的镇流器试样，以受第 18-22 章和 27 章所规
定的试验，以及其他适当的性能试验。 
 例外 1：如认为适当，可用单独的试样进行第 29 章所述的极限短路试验。 
 例外 2：如果与有关方面协商同意，可用单独的试样进行第 23.6 条所述的试验以及提
高的环境温度试验——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见第 24 章。 

第 17．1 条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7．2 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在进行第 23 章，故障状态试验——P 类热保护镇流器和第 24 章，
提高环境温度试验——P类热保护镇流器所述试验之前，须承受第17.3所述的预处理试验。 

第 17.2 条于 1992 年 10 月 9 日修订 
17．3 除了第 17.4 条所指出的之外，所有的 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试样，必须在烘箱中经
受 12-72 小时的预处理，如果采用的是热静态型保护器，则烘箱的温度应保持在比保护器
的额定断开温度低 3.0℃(5.4℉),如果采用的是热熔断型保护器，则烘箱的温度应保持在
比额定断开温度低 5.0℃(9.9℉)。若试样内装的保护器在经受这一预处理过程中断开，则
该样品就不能用来作试验。在第 23 章“故障状态试验——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的试验中

所用的 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样品，以及在第 24 章“提高环境温度试验——P 类热保护型镇
流器”的样品，均须经受第 17.3 条所述的预处理；其他试验项目的样品无需进行这种预处
理。 

第 17.3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7．4 经受第 29 章“极限短路试验”的样品，不必进行么 17.3 条所述的预处理。 
17．5 用于直流的扼流圈式镇流器，用制造厂规定的电阻器进行试验。 

第 17.5 条于 195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7．6 对与电抗镇流器共同使用的扼流圈式镇流器进行试验时，试验电路应按电抗镇流器
制造厂的规定来设置。 

第 17.6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7．7 除了第 17.8 条所指出之外，年有的试验均采用与额定频率的馈电电路相连接的产品
进行。馈电电路的电压应为： 
 A.对于额定电压从 110V 至 120V 的产品：120V； 
 B．对于额定电压从 220V 至 240V 的产品：240V；或 
 C．对于额定电压与 A 项和B 项不同的产品：产品的最高额定电压。 
 D．对于额定电压范围为 220V-240V 并且符合第 11.7 和第 36.19 条要求的产品，或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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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电压范围为 220V-240V 和 50Hz 的产品，所标定的最高额定值。 
第 17.7 条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修订 

17．8 对于额定频率为 50-60Hz 的镇流器，除非以 50Hz 的试验意味着更为严酷的条件，否
则仅以 60Hz 进行试验即可。 
17．9 通常用具有每伏不低于 1000Ω 电阻的电压 表，或电压表放大器组合来测量除初级
电源电路以外的电压。凡受试电路的阻抗有此要求时，就应采用具有更高输入阻抗的电压
表。 
17．10 测定电压值时，应采用能显示真有效值的电压表，该表应具有至少三倍于相关频率
的频率响应，并且应有一适当的峰值系数（峰值与有并行值的比值）。在适当情况下应考虑

波形的直流成份。如有必要进行基准有效值测量，则应采用 30PF 电容对 100MΩ 输入阻抗
分流的仪表。 
17．11 如果需测定峰值电压，则应采用具有高阻抗（至少 100MΩ）输入测试头的示波器。 
17．12  在进行么 18-20 章的测量之前，有必要用示波器先检测一下可供应用的电流的性
质。应采用交流/直流表来记录包含或不包含交流成份的直流。 
17．13 为了确定能否符合第 36.5 条所规定的要求，必须通过测定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
比值来算出功率因数。应采用能指示真有效值功率（以瓦计）的瓦特表来测量有功功率。
输入电压与真有效值电流的乘积便是视在功率。 

第 17.13 第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8．输入/输出测量 
 
18．1 当镇流器控制根据它所标定的任何数量和规格的灯管、而且以第 17.7 条所规定的输
入电压和频率对镇流器通电时，输入电流、测得的输出电压和测得的对地电压，均不得高
于分别标示的额定值的 110%。为了进行测量，镇流器和灯管必须先运行至达到热状态为止。 

第 18．1 条的规定，除对额定电压为 110-120V 的镇流器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外，其余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8．2 镇流器所标定的在市场上销售的任何灯管，可用来进行第 18.1 条所述的输入电流测
量。当采用这样的灯管时，如果输入镇流器的输入超过标示的额定值的 110%。则可以选一
灯管重新对镇流器进行试验，所选灯管在额定的灯管工作电压时测验得的灯管瓦数，等于
额定的灯管瓦数±2%，如果用选出的灯管时行输入测试所提结果合格，则第一次输入测试
的结果可以不予考虑。 
18．3 如果对带有预热的镇流器进行输入电流测量，则灯管必须用一手动启动开关或与此
相当的启动器来启动，此类开关或启动器不连续地取用电流。 
18．4 第 18.1 条所述的输出电压，是指在镇流器的任何工作条件下，在镇流器的任意一对
接线端子或引线之间所测得的最高电压。任何工作条件包括：灯管启动、灯管运行、不带
灯管的运行以及带一个或几个不激活灯管的运行，但不包括双绕组变压器型（隔离型）镇
流器在初级接线端子或引线与次级接线端子或引线之间的测量。 
18．5 第 18.1 条所述的对地电压，是指镇流器的任意接线端子或引线，与常规的支路电路
中处于地电位的那一点（镇流器通常与该点相连接）之间的电压，这一电压在第 18.4 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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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各种运行条件下均适用，但对双绕组变压器型（隔离型）镇流器来说，既不包括从初
及接线端子或引线的测量，也不包括从次级接线端子或引线的测量。对地电压可以是或可
以不是作为引线之间的电压而存在。 

第 18．5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18．6 输出电压和对地电压仅对那些通常配装在镇流器上的接线端子或引线进行测量，而
对于按 21.3 条所述的仅用于测量而装设的接线端子或引线，则不进行测量。 

第 18.6 条于 1988 年 7 月 19 日修订 
18．7 表 18.1 规定了测量对地电压用的电源装置。见第 11.16-11.18，11.38 和 36.19. 

表 18 .1 

测试输出电压用的初级电源 

镇流器的初级 

额定电压，V 

一根要接地的初级 

电源引线 a 

初级引线所连接 

的电源系统 

100-150 

200-215 

220-250 

220-250 

265-280 

340-350 

440-500 

500-600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b 或 e 

c 

b 

d 

b 或 e 

e 

c 

d 或 c 

a. 如果镇流器有一根用来连接接地电源线的引线，则这根引线应标以白色或灰色，或

者在线路图中标明这根引线与接地电源线相连接。 

b. 双线、单相，以一根线接地。 

c. 四相、三相、Y 接法，带接地中性线，镇流器引线与两根不接地的导线连接。 

d. 三线、单相，中性线接地，镇流器引线与不接地的导线连接。 

e. 四线，三相，Y 接法，带接地中性线，镇流器引线与相线和中线连接。 

表 18.1 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19．泄漏电流试验 
 
19．1 镇流器必须按第 19.2-19.8 条的规定经受试验；泄漏电流不得大于表 9.1 所规定的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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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泄漏电流 

镇流器类型 最高测量电压 a 
最大泄漏电流 

AC（有效值） 

AC 

 

AC 

150V 或 

150V 以下 

高于 150V 

0．5Ma 

 

0.75Ab 

a. 见第 19.2 条 
b. 见第 36.12 条 

19.2 表 19.1 内所规定的电压，应在镇流器按第 17.7 条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接通，并在
镇流器的任何工作条件，包括灯管启动、灯管运行、不带灯管的运行以及带有一个或几个
不激活灯管的运行时，在任意的输出接线端子或引线炎间，或任意的输入接线端子或引线
与地之间进行测量。不必测量双绕组变压器型（隔离型）镇流器的初级接线端子或引线与
次级接线端子或引线之间的电压。 
19．3 泄漏电流是相对包括电容性耦合电流在内的各类电流而言的，在镇流器运行的任何

工况过程中，包括灯管启动、正常的灯管运行、开路运行以及带一个或几个不激活灯管的
运行，泄漏电流均可能在镇流器的外露导电性表面与地之间流动。 
19．4 除非在结构上很难实现如下的连接，否则在泄漏电流测量过程中，应将电力电容器
的芯子和金属壳体以导通的方式与镇流器外壳相连接。 
19．5 镇流器外壳或敞开铁芯和线圈的镇流器铁芯必须经受泄漏电流试验。必须测量由外
壳或铁芯通向中性的泄漏电流。见图 19.1 非金属外壳的镇流器，应采用面积为 10x20cm 的
金属箔与壳体表面贴合，以此作为测试头的电极来进行试验。 

AB S2

V S1

接地 绝缘台

镇流器输入

镇流器

仪表

隔离变压器

可调自耦变压器
线路开关

线路

 

图 19.1  泄漏电流测试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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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于 1988 年 7 月 19 日修订 
19．6 泄漏电流的测电路应如图 19.1 所示。测量用的仪表见 A-C 项所述。实际用来测量的
仪表，只要对项特定的测试量能指示与所述仪表相同的数值即可，而不必具有所述仪表的
全部特性。 
 A．仪表应具有 1500Ω电阻的输入阻抗，而该电阻被 0.15μF 的电容分流。 

B．仪表应能指示跨接电阻器的 1.11 倍平均全波整流的组合波形电压或流经电阻器的
电流。 

C．在频率大于 0 而不超过 100KHz 的情况下，测线路系统应有的频率响应（电流的指
示值与实际值之比）须等于与 0.15μF 电容并联的 1500Ω电阻器的阻抗与 1500Ω之比。在

指示表 19.1 所列的电流值时，测量装置在 60HZ 时的误差不得大于 5%。 
19．7 试验电路应采用一隔离变压器。中性试验导线应与地作可靠的连接。开关 S2 应有一
个中性断开位置。 
19．8 镇流器样品应在 25±5℃（77±9℃）的环境中经受泄漏电流试验。电源电压应调整
到第 17.7 条所规定的电压和频率。市场上销售的任何灯管均可用来进行泄漏电流测定。但
若泄漏电流超过表 19.1 所规定的值，则要另选灯管重新对镇流器进行试验，所选灯管在额
定的灯管电压测得的灯管瓦数，应等于额定灯管瓦数±2%。如果用选用的灯管获得了合格
的试验结果，则第一次泄漏电流的试验结果可不予考虑。就图 19.1 的测量电路而言、试验
步骤如下： 

A．将开关 S1 拨到断开位置、开关 S2 拨到中性位置，合上线路开关，并将输入电压
调整到镇流器的最高额定电压。 

B．将开关 S1 拨到断开位置，开关 S2 转达拨到位置 A，这样就右测量泄漏电流。然后
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 B，并测量泄漏电流。 

C．将开关 S2 拨回到中性位置，合上开关 S1，将开关 S2 拨到位置 A，并在 5 秒钟内
测量泄漏电流。然后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 B，并在转拨后的 5 秒钟内测量泄漏电流。 

D．将开关 S2 拨在中性位置，使镇流器投入运行，直至达到恒定的温度为止。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 A 并测量泄漏电流，然后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 B 并测量泄漏电流。 
E．将开关 S2 拨回中性位置，断开开关 S1，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 A，并测量泄漏电

流，然后将开关 S2 转拨到位置B 并测量泄漏电流。 

第 19.8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9．9 涉及电子镇流器的测量，灯管和镇流器应按图 19.1 和图 20.1 所示进行布置。 
 

20．触电危险的测量 
 
通则 
20．1 为了减小在重新安装灯管过程中的触电危险，镇流器必须满足第 20.3-20.11 条所规
定的适当要求。 

第 20.1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2 考虑到第 20.6 和 20.11 条所规定的试验条件，在与有关方面协商同意的情况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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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 20.1 所示，将镇流器安装在固定线路的外侧。 

第 20.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镇流器引线和灯管管脚的测试 
20．3 对用于一根或数根快速启动灯管的镇流器，必须按第 20.5,20.6 或 20.7 条所述，在
不超过所规定的电压或电流极限（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经受试验。 
 例外：如果镇流器指定用于预热电路，或按第 36.20 条作了标志，则不需进行本项试
验。 

第 20.3 条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20．4 为进行第 20.5，20.6 或 20.7 条所述的试验，镇流器必须通电。通电时的输入电压

和频率应符合第 17.7 条的规定。 

第 20.4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5 对于双绕组（隔离型）变压器式镇流器，把单灯镇流器的灯管从灯座中取下。对于
多灯镇流器，应依次将每个灯管从其灯座中取下，然后再重新装上，测定每条引线（或灯
座接线端子）的对地电流。为了测量该电流，须在地与每根引线（或灯座接线端子）之间，
依次接一个无感的 500Ω电阻器，然后测量流经该电阻的电流。测得的电流值不得超过表
20.1 所规定的数值。 

第 20.5 条于 1990 年 7 月 7 日修订 
20．6 应将单灯镇流器的灯管以及多灯镇流器的每个灯管依次从灯座的一端取下，将一个
无感的 500Ω电阻器接到一个可触及的管脚与地之间（见图 20.1）。测得的电流值不得超过
表 0.1 第二栏内规定的数值。测量应在下列条件进行： 

A 装在支架或与此相当的装置内运行。见第 20.2 条和图 20.1; 
B 用镇流器来控制：（1）一个或数个标准灯管和（2）如果镇流器标明用于节能灯管，

则用镇流器来控制一个或数个节能灯管； 
C 用镇流器来控制：（1）一个或数个新灯管和（2）一个或数个经过预处理的灯管； 
D 带一个或数个灯管，这些灯管所处状态是：（1）室温以及（2）正常运行的热态。热

态条件的测量应尽可能地完成；以及 
E 对多灯镇流器，用一个或数个不激活的灯管进行测量。 

第 20.6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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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镇流器

电网 d电网 c

如为金属，则镇流器外壳须与支架线槽

和接地线作电气连接

金属箔测量点b

支架线槽

贯通灯管测量时的位置a
500
Ω

1/2"至5/8"
(12.7至15.9mm)  

Z

Z
V

V

 
图 20.1 测量泄漏电流和触电电流的试验装置 

a. 见第 20.6 条 

b. 见第 20.11 条 

c. 见第 19.6 条 

d. 见图 20.2. 

经修改的图 20.1 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20．7 对于配用一个或数个 40W 灯管或四脚快速启动、额定功率为 34/35W 灯管的非电子式

镇流器，应将单灯镇流器的灯管从灯座中取下。对于多灯镇流器，应依次将每个灯管取下。

另外，所有灯管均可取下。针对每种状态，应测定每根引线（或灯座接线端子）的对地电

压。在任一镇流器引线（或灯座接线端子）处测得的数值，不得超过 175V 有效值和 300V

峰值。对于灯管被接入启动超前电路内的双灯或三灯镇流器，在一个灯管运行过程中所测

得的值，不得超过 175V 有效值和 325V 峰值。 

第 20.7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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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 

触电电流的测量 

最高容许电流 a,bmA,峰值 
频   率 Hz 

管   脚 

60 或 60 以下 

180 

500 

1000 

2500 

5000 

10000 或 10000 以上 

7.07 

8.17 

8.64 

10.76 

15.71 

23.02 

43.45c,d 

 

a. 可以在表中所列数值之间进行线性内插法，以确定与未列出的频率相对应的最高容
许电流。 

b. 如果采用示波器，则可通过测定跨接无感的 500Ω电阻器的峰值电压的方式来算得。 
c. 如附注 d 所指出，以进一步研究后，在管脚处腾飞冲电流大于 43.45mA 峰值可以视

为合格。但是，对于快速近似测定来说，如果在管脚处的组合波形低于 30.7mA(有效

值)，则可采用宽量程的真有效仪表进行测定。如果采用频谱分析仪和 1000 倍的衰
减探头，分析分析便会显示各个组成频率的有效值电压，对于 10KHz 以及 10KHz 以
上的各个频率，在管脚处跨接 500Ω电阻器的电压最大值为 15.3mV(-36.3dBV). 

d. 如果用示波器作进一步分析评定后所测定的波形符合原定的要求，则包括例如启动
等动态运行方式在内，在管脚处的脉冲峰值电流大于 43.45 mA 峰值可视为合格。如
同在启动程序和类似于人体接触时对特别的触电电流测量应考虑的那样，考核项目
包括脉冲宽度、高度、重现性和有效值当量值、最短断开时间等。 

经修改的表 20.1 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20．8 对用于轻便式灯具的隔离变压器式镇流器而言，在输出电路或在正常工作条件、以
及镇流器以第 17.7 条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通电的情况下，任何输出接线端子或引线与任
何输入接线端子或引线之间的电压，不得高于 150V，非电子式镇流器只要以输出电路开路
状态经受试验即可，如果采用高阻抗的电压表进行测量，则输入端应并联一个 10000Ω的
电阻器。见第 36.11 条。 

第 20．8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9 初级额定电压低于 150V 的扼流圈式镇流器符合第 20.8 条的要求，因此无需进行试
验。 
金属箔测量（电子式镇流器） 
20．10 电子式镇流器按图 19.1 接线，并以第 17.7 条所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通电，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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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宽度为 2 英寸（51mm）金属箔包住灯管的整个圆周，而该金属箔应如图 20.1 所示那样能
没灯管的纵轴移动。应将从金属箔引出的引线接到图 20.2 所示的反馈电流网络。当频率为 
60HZ 时，所测得的流经 200Ω电阻器的电流，不得超过 0.2 mA。当使用有效值指示电压表
时，网络输出端的电压，不管频率多少，不得超过 40 mv(-286dBV)。 
20.11 采用第 20.10 条所规定的金属箔的测量，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A．在支架或与此相当的装置内运行，见第 20.2 条用图 20.1; 
B．正常运行； 
C．用镇流器控制：（1）一个或数个标准灯管，和（2）一个或数个节能灯，如果镇流

器适用于节能灯的话； 

D．对于多灯镇流器而言，其他的一个或数个灯管必须（1）依次从电路中取下，和（2）
使其不能激活。 

第 20.1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R2
200Ω

60Hz时
电流
≤0.2mA

V入

R1
200KΩ

R3
10KΩ 仪表输入C2

0.022μF
V出

至缠绕灯管的金属箔

C1
200pF

 
图 20.2  反馈电流网络 

 注 1：该电流网络由两部分组成。R1-C1-R2 相当于于人体单手握住灯管而以指关节接触地
的表面时的人体阻抗补偿。R3-C2 则是在对电流的反应和频率有相互关系的场合，表示对频率
敏感的补偿（或加权）。 
 注 2：可以用一个单独的发生器和一个电压表来确定实际网络的频率响应。对于选定的频

率的频率响应。列于表20.2. 
增加的图20.2自 1988 年 10月 3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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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 
反馈电流网络 

衰      减 a 

频率（Hz） 比值（V 入/V 出） （dBv） 

60 

100 

500 

700 

1000 

2000 

5000 

10000 

20000 

50000 

100000 

1000 

1010 

1207 

1365 

1656 

2629 

4353 

5129 

5403 

5489 

5503 

—60.0 

—60.1 

—61.6 

—62.4 

—64.4 

—68.4 

—72.8 

—74.2 

—74.7 

—74.8 

—74.8 

 

 a.V 入=1V 和 dBv=20log10(V 出/V 入)见图 20.2 
增加的表 20.2 片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21 正常温度试验 

 
21.1 依据第 21.3-21.20 条的规定，镇流器须在温度为 40.0±5.0℃(104.0±9.0℉)的烘
箱内经受试验。必要时，当换算至 40℃时，最高温度不得超过表 21.1 所列的数值。 
 例外：穿线式镇流器应在温度为 25.0±2.0℃(77.0±3.6℉)的环境中经受试验。 

第 21.1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表 21.1 
最高容许温度 

材料和元器件 ℃ ℉ 

A  元器件 

1．电容器（非充油型） 

2．电容器（充油型） 

 

a 

70 

 

a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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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元器件 ℃ ℉ 

3. 熔断器 

4． 线圈绝缘系统 

    105 级绝缘系统 

热电偶法 

电阻法 

电阻法（开启铁心线圈式） 

130 级绝缘系统 

热电偶法 

电阻法 

5． 封装剂 

6． 印刷线路板 

7． 内部连接线 

8． 可控硅整流器 

9． 电阻型镇流器的焊缝 

B、电气绝缘 

1．用于电气绝缘的硫化纤维制品，但线

圈系统除外 

C、表面 

1．在运行过程中镇流器放在它上面或安

装在其内部的表面 

2．电阻型镇流器的裸露表面 

3．在封密型镇流器的壳体表面以及铁芯

线圈开启式镇流器的外表面 

90 

 

 

90 

105 

95 

 

110 

120 

b 

a 

a 

100c 

150 

 

90d 

 

 

90 

 

150 

 

90 

194 

 

 

194 

221 

203 

 

230 

248 

b 

a 

a 

212c 

302 

 

194 

 

 

194 

 

302 

 

194 

a. 没有规定温度采用材料或元器件的额定温度。 
b. 如果不是热固性材料，则当环境温度换算到 40℃时，最高的封装剂温度比该封装剂

的软化点温度低 15℃（27℉），而软化点则按 ASTM E28—1977 采用环一球测量装置
来测定。 

c. 根据在实际电流值时的整流器壳体温度与在额定电流值壳体温度的比较低（曲线呈下

降趋势），可以判断出整流器在运行过程中会达至的较高的温度。 
d. 已经证实能适用于更高温度的硫化纤维制品，可以用于更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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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于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21．2 如果镇流器不按第 36.15 条加以标志，则当换算到 25℃(77℉)时，在接线端子或接
线座内侧表面任何部位的温度，不得超过 60℃（140℉）。 
21．3 可能有必要用附加的延长引线对一种经改进和试样进行试验，借助这种加长的引线，
就可用电阻法来测量镇流器每个线圈的温度。为便于进行测量，应对引线作识别标志。在
镇流器装配过程中，可以将测量电容器表面温度用的热电偶安装就绪。 
21．4 在试验过程中，应按第 21.8 条所述和图 21.1 所示的方式将镇流器支承好。加热器
与受试镇流器之间的底板应采用隔热材料制成。壳体的试验隔离室的内部尺寸应为 24*24
英寸（610*610mm）。试验隔离室的底板应为 22*22 英寸（559*559mm），这样，底板四周就

有 1 英寸（25.4mm）的气腔供被子加热的空气作循环之用。在试验区的底板下方，应为加
热元件配备一个深底为 3 英寸（76.2mm）的加热器隔室。试验隔离室的一侧可以拆卸，但
必须将其设计得能可靠地被紧固到壳体的其余部位。有一面应设有 6 英寸（152mm）见方的
开孔，该开孔以试验隔离室底部棱边的中心对称定位，外壳应设计得只能经过此开孔方可
实现空气循环。该开孔应采用一块铝板盖住，铝板应超出开孔的每边边框 1/2 英寸
（12.7mm）。见第 21.7 条。 
21．5 第 21.4 条所述试验罩用的加热源，应由四个 300W，230V 的电热丝加热器组成，其
加热面尺寸约为 1 1/2 英寸*12 英寸。应将加热元件并联接到 120V 的电源上，将加热元件
装到 3 英寸（76.2mm）深的加热器隔室外内，加热元件的位置应处在试验隔室论著板与论
著座之间的中间位置，并应将其布置得能形成一个正方形，每个加热元件的外侧棱边离隔
室的相邻内壁的间距为 2 1/2 英寸（63.5mm）。加热元件应受一恒温器控制。 
21．6 可以采用市场上销售的装有静止空气对流的加热装置的烘箱，来代替第 21.4 和第
21.5 条所述的烘箱结构。加热器必须安装在烘箱隔室的底板下方，并且应以热静力方式加
以控制，从而能提供所要求的烘箱温度而不会受到被试器件产生的热量增加的影响。烘箱
隔室的容积应在 5 1/2 立方英尺（0.156m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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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不小于 3 英寸。 
21．14 为了测定镇流器运行时，在镇流器装于其上的表面可能产生的温度，应将第
21.15-21.18 条规定的一个热电偶，装到 3 英寸（76.2mm）高的木块支座的顶面。木块支
座顶面的面积应不大于 1/16 平方英寸（40.3mm2）。热电偶应大致装在试验罩内镇流器中心
的下方。 
21． 15 就用热电偶测量电容器表面和外壳表面的温度。热电偶应由不大于
N0.24AWG(0.21mm2)而不小于 N0.30AWG(0.05mm2)的丝组成。热电偶和有关的仪器必须精确，
且须经过校验。热电偶丝须符合 ANSI MC96.1-1982“温度测量热电偶”内，对热电偶所规
定的偏差极限表内所规定的要求。 

第 21.15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1．16 必须使热电偶的接点及相邻的热电偶引线可靠地与要进行温度测量的材料表面保持
传热性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热电偶在其位置上牢固地绑住或粘住，便能形成充分的
传热性接触。但若涉及的是金属表面，就需要将热电偶用铜焊或锡焊到金属上。 
21．17 用热电偶测定温度时，普通采用由 N0.30AWG(0.05mm2)的铁丝和康铜（J 型）丝制
成的热电偶，以及电位计或电子式仪表，凡要用热电偶进行仲裁性的温度测量时，就须用
到这样的仪器配备。 
21．18 线圈的温度可用热电偶法进行测定，也可用第 21.20 条列出的公式，根据电阻法来
测定（将线圈在待测温度时的电阻与已知温度时的电阻进行比较）。 
21．19 如果以该试验先前经历的时间的 10%，但不得短于 5min 为时间间隔，所得连续三
次的读数均无变化，则可认为温度已达稳定。试验应延续 6-8h,如果为达到稳定温度所需，
则试验延续时间还要长一些。 
21．20 线圈温度用下列公式计算： 

 TH=RH/RC[K+TC]-K+[40-TO] 

式中： 
TC：试验开始在测定 TC 时线圈所处的室温（℃）； 

 TH：试验结束时线圈的温度（℃）； 
 RH：试验结束时线圈的电阻； 
 RC：试验开始时线圈的电阻； 
 TO：试验结束时测定 RH 时的烘箱温度（℃）； 
 K：铜为 234.5,电工用导线（EC）铝为 225.0,其他品级的铝之常数值必须加以测定。 
21．21 在测量 RH之前，通常须切断线圈的电源，因此，可以以短的时间间隔，通过数次电
阻测量来确定试验结束时的 RH值，这些测量在切断电源后应尽快开始。可以绘制一条电阻
值和时间的关系曲线，将这一曲线加以外推，就可得出试验结束时的 RH值。 

第 21.21 条于 1991年 12月 12 日修订 
 

22.异常温度试验 
 
22．1 必须按 22.4-22.6 条的规定，对镇流器进行试验，最高温度为： 



 32 

 A．用电阻法测量时，电抗镇流器的线圈，其绝缘系统为 105 级者，不得高于 135℃（275
℉）；绝缘系统为 130 者，不得高于 160℃（320℉）。 
 B．电容器表面不得高于 80℃（176℉），但第 22.2 条所说明者除外。 
 C．电子式镇流器的元件，除 A 项所作说明外，不得超过表达式 21.1 所规定的数值，
任何一点的温度也不得高到会引起着火危险或对镇流器内所用材料产生有害影响的程度。 
 例外：如果异常温度显然低于正常运行时的温度，则异常温度试验可以取消。 

第 22.1 条于 1985 年 7 月 16 日修订 
22．1A 装设在镇流器内的符合第 14 章“装设在 P 类热保护镇流器的热保护装置”的热保
护装置，在进行异常温度试验期间，应保持其功难。 

第 22.1A 条于 1992 年 10 月 9 日增加 
22．2 表 21.1 和第 22.1 条对电容器规定的最高温度适用于电力电容器，其他电容器则应
根据在正常和异常温度试验过程中，在所承受的温度下所显示的性能加以判定。 
22．3 在第 22.4-22.6 条所述的试验过程 中，不得有封装剂或其他物质从镇流器内流散出
来。 
22．4 对于在第 22.5 和 22.6 条所述条件下工作的电阻型镇流器，镇流器内所用任何材料
的温度，不得超过对该材料所规定的温度极限。 
22．5 对于快速或瞬时启动电路的镇流器，无论是单灯或多灯镇流器，本项试验均用不激
活的灯管进行。对于预热电路镇流器，本项试验应用（1）短路的启动器，或（2）不激活
的灯管来进行，以便产生最大发热的结果。 

第 22.5 条 1987 年 10 月 23 日修订 
22．5A 为了本标准的要求，不激活灯管用两根灯管以每根灯管的一端连接一个灯座的方式
来模拟，对于瞬时启动电路，利用电路中断灯座，把灯管卸下，灯座触点短接在一起。 

增加的第 22.5A 条于 1991 年 7 月 17 日起生效 
22．6 如果某一半导体元件被短路后，镇流器仍能正常工作，则应将该元件单独短路。 

第 22.6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2．7 除在第 22.8 条所作规定之外，其他所有的试验条件，包括镇流器在试验箱中的安放、
试验箱的尺寸等，均应与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所规定的相同。如果由于镇流器发出的
热时导致试验罩内的空气超过规定的最高环境温度值，则试验应在所达到的温度下继续进
行，但试验结果必须依据受试镇流器适用的环境温度进行修正。 
22．8 镇流器在 40±5℃(104±9℉)的环境温度，按第 22.7 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例外：没有装设热保护器，并且标明仅用于直形灯管的扼流圈（单一电抗）式镇流器，
在 25℃（77℉）的环境温度按第 22.7 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经修改的第 22.8 条于 1993 年 7 月 1 日生效 
 

23．故障状态试验——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 
 
23．1 在第 23.6 条所述的任何状态下，装设热熔断器作保护的 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密封
式镇流器外壳的温度，或铁心线圈开启式镇流器的外表面温度，不得超过 150℃（302℉）。
如果外壳温度超过 110℃（230℉），则最高温度的延续时间不得长于表 23.1 年规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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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镇流器外壳温度达到 110℃时，则该镇流器配用的电力电容器上的温度不得超过 90℃
（194℉）。 

第 23.1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表 23.1 

外壳或开启线圈表面温度与时间的对应关系 

最高温度 

超过 不超过 

℃   ℉ ℃   ℉ 

时间 a min 

145  （293） 

140  （284） 

135 （275） 

130 （266） 

125 （257） 

120   （248） 

115   （239） 

110   （230） 

150   （302） 

145   （293） 

140   （284） 

135   （275） 

130   （266） 

125   （257） 

120   （248） 

115   （239） 

5.3 

7.1 

10 

14 

20 

31 

53 

120 

a.所测得的时间是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的温度超过 110℃（230℉）

的瞬间，至保护器开断或达到最高温度之间的时间间隔，以较长的那个时间性为准。 

表 23.1 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3．2 在第 23.6 条所述的的任何状态下，装设自动复位热保护器的P 类热保护镇流器，（1）
封闭式的或没有自动处长位热保护器的电子镇流器的外壳，或（2）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
器的外表面，其温度不得超过 110℃（230℉），而当保护器闭合电路时，不得超过 85℃（185
℉）。在第 23.6 条所述的任何状态下，作为这种镇流器部件的电力电容器的表面温度，不
得超过 90℃（194℉）。 
 例外：在按第 23.2 条所要求的试验过程中，在保护器的任何工作循环内，封闭式镇流
器的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的外表面，如果其温度符合表 23.1 所规定的温度—时
间对应关系，则该温度可以超过 110℃,但不得超过 150℃（302℉）。当镇流器温度超过 110
℃时，电力电容器上的温度可以超过 90℃. 

第 23.2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3．3 如果装有保护器，则在第 23.6 条所述的全部状态下，保护器均应断开。如果电路本
身能限制封闭式镇流器的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的温度。则在第 23.6 条

所述的全部状态下，该电路均应按规定那样动作。 
第 23.3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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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参照第 23.3 条的要求，如果封闭式镇流器的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的外表
面温度达到 110℃（230℉）或低于该温度，并且，不管是保持在这温度或开始下降，则在
从首次达到 110℃的温度时算起，运行 1h 后便可中断试验。 

第 23.4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3．5 在第 23.6 条所述的试验过程中，不得出现：（1）填充剂被点燃；（2）填充剂从壳体
内滴落，或（3）火焰或熔化的金属从镇流器壳体向外逸散。 

第 23.5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3．6 为了确定 P 类热保护镇流器是否符合第 23.1 或 23.2 条（哪一条适用就按哪一条）
的要求，应以第 17.7 条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对镇流器通电，并在第 18.1-18.3 条和第

21 章正常温度所述的正常条件下，在热平衡状态使镇流器运行。推荐用一列故障状态，每
次用其中之一种，次序可不必按下面列出的次序，这状态应施加到每个完整的试验过程： 

A． 对于初级绕组，层绕镇流器的外壳两层或乱绕镇流器的 20%线匝被短路。 
B． 对于次级绕组，层绕镇流器的外表两层或乱绕镇流器的 20%线匝被短路 
C． 将任何电力电容器短路，如果这样的状态不会使镇流器初级绕组短路的话。 
D． 第 22.5 条所述的异常状态，但若试验期间壳体温度不超过 110℃,则本项试验

可以取消。 
E． 能向外接电阻器输出持续 1min50W 或大于 50W 功率（按第 23.7 条测定）的位于

电路内的任何电解电容或半导体结，应处于短路或开路状态。 
F． 对于单一电抗式镇流器，绕组的外表两层或 20%线匝被短路。 

第 23.6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3．7 为了测定电路内各个不同点的有用功率（见第 23.6 条 E 项），应按图 23.1 所示那样，
接入一个瓦特表和一个可调的外部负载电阻器，该外部负载电阻器被调定在其最大电阻位
置。接好线后，如果镇流器内没有保护装置，则应逐渐减小可调电阻，直至达到由瓦特表
上峰值读数所指示的最大瓦数的那一点为止。如果镇流器内装有保护器，则将一闭合适中
开关与保护器跨接，然后调节电阻器，使瓦特表所指示的功率消耗准确地为 50W，然后，

把跨接保护器的开关断开，并记录保护器断开所需的时间。如果保护器在短于 60S 内断开
电路，则认为该点不能提供持续 1min 的 50W 功率，同样，如果某个电路元件在短于 1min
内断开，或电路能自动地限制电流邮局认为该点不能提供持续 1min 的 50W 功率。 
23．8 在第 23.6 条所述的试验过程中，馈电电路应接成与一个 20A 的熔断器（延时型 ）
串联，该熔断器的特性应是：在通 40A 电流时，熔断器在短于 12S 时间内不会断开。 

第 23.8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3．9 在第 23.6条 A 项或 E 项所述状态时，20A 熔断器的断开被认为与保护器的断开等效，
但在其他试验状态时，熔断器不应断开。 

第 23.9 条自 1986年 1月 1 日起生效 
23．10 如果存在一种以上的正常运行状态（例如用于不止一种类型灯管的镇流器），则在
第 23.6 所述试验的初始正常运行状态，必须是对任何电源线圈能产生最高线圈温度的状
态。 
23．11 封闭式镇流器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的温度须在足够数量的循环过程
中进行测量，以便确定镇流器是否符合第23.2条的要求，为此，通常需在3至 5个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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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提高环境温度试验—P 类热保护镇流器 
 
24．1 （1）在封闭式镇流器的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的温度为 110℃（230
℉）之前，或（2）当镇流器按第 24.2 和第 24.3 条所述进行试验时，镇流器温度首次超过
该值的 2h 之内，P 类热保护镇流器或 P 类热保护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应该把电路断开或限
制本身保护电路的电流。 

第 24.1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4．2 以符合第 17.7 条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对镇流器通电，并在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
验所述的正常状态下至达到热平衡，例外情况是：试验罩的 6 英寸（152mm）见方的开孔可

以关闭，从而试验罩内环境温度应达到 60.0±1.0℃(140±1.8℉)。然后以尽量方便之快
速方式 提高试验罩内的的温度，提高的幅度应为：110℃（230℉）与试验罩内温度为 60
℃时封闭式镇流器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所达到的最高温度之间的差额再
加 2.0℃(3.6℉)然后保持在这一温度。 

第 24.2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4．3 如果保护器没有断开，而且封闭式镇流器的外壳或铁心和线圈开启式镇流器外表面
的温度在 4h 后的镇流器最高温度之差再加 2℃（3.6℉）。 

第 24.3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25．故障状态试验——电子式镇流器 
 
25．1 非 P 类热保护型的电工镇流器，必须经受第 23.6 条的 A、B 和 E 项所述的试验，不
得有增大火灾或触电的危险。 

第 25.1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5．2 如果出现第 23.5 条所述的任何一种情况，则认为存在着增大火灾的危险。 

第 25.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5．3 如果在试验后，镇流器不符合第 19 章，“泄漏电流”，第 20 章：“触电危险测定”或
第 27 章“介电试验”的要求，均认为存在着增大触电的危险。 

第 25.3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6．电压测量——电力电容器 
 
26．1 跨接电力电容器的电压不得超过第 13.2 和 13.4 条所规定的其本身的额定值。 
26．2 试验应以第 17.7 条所规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对镇流器通电来进行。为了确定使用镇
流器所标示的各种灯管时的电压值，可能需要进行不止一次的测量。 

第 26.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6．3 跨接启动电容器的电压无需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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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介电强度试验 
 
27．1 电阻型镇流器，扼流圈式镇流器以及自耦变压器式镇流器，在经受第 22 章的“异常
温度试验”或如果不做异常温度试验，在经受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后仍为热态时，必
须经受住施加在所有带电件与所有外露的或可能成为接地的不带电金属件之间的试验电
压，历时 1min 不击穿。如果镇流器不是封装在金属壳体内，则试验电压应施加在所有带电
件与指定镇流器安装在其上面的金属表面之间。试验电压值应为： 
 A．电阻型镇流器及扼流圈式镇流器： 
 1000V 加镇流器额定电压的两倍；或 

 B．自耦变压器式（非隔离型）镇流器： 
 1000V 加额定输入电压的两倍， 
 1000V 加对地电压的两倍，或 1000V 加输出电压的两倍，取其中最高值。 
27．2 双绕组变压器型（隔离型）镇流器，在经受第 22 章“异常温度试验”或如果不做异
常温度试验，在经受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后仍为热态时，必须经受下列试验电压历时
1min 而不击穿： 

A．1KV 加额定输入电压的两倍，施加在初级绕组的带电件与外露的或可能成为接地的
不带电金属件之间； 

B．1KV 加输出电压的两倍，施加在次级绕组的带电件与外露的或可能成为接地的不带
电金属件之间；以及 

C．1KV 加额定输入电压的两倍，或 1000V 加输出电压的两倍，取两者中的较高值，施
加在初级绕组的带电件与次级绕组的带电件之间。 
27．3 如果镇流器的额定值按第 35.2 条标定，则第 27.2 条 B 项和 C 项所提及的输出电压
便是额定的输出电压。按其他情况下，输出电压是指按第 18.4 条所测得的输出电压最大值。 
27．4 电子镇流器应依资助经受右时 1min、基本为正弦形的 60Hz 电压：（1）在所有带电
件与壳体之间，（2）对于非封闭的镇流器而言，在所有的带电件与外露的不带电金属件之

间，以及（3）在不同电压或不同频率下工作的初级和次级电路的带电件之间。对于工作电
压不超过 50V 的电路，试验电压为 500V，对于工作电压超过 50V 的电路，则为 1000V 加额
定电压的两倍，对于第（3）项，试验电压应取不同电路中电压较高的电路所确定的数值，
如果没有出现介质击穿，则试验结果为合格。 

第 27.4 条自 1986 年 1 日 1 日起生效 
27．5 为了符合第 27.4 条第（3）项的要求，可能需要把连接该两个电路的固体电路元件
脱开。 

第 27.5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7．6 必须采用不小于 500VA、输出电压可调的变压器装置，对镇流器进行试验。施加的
电压应从零升至达到所要求的试验值为止，并在该值保持 1min。所施加的电压应以相当均
匀的速度递增，这一速率与由电压表恰当地显示的数值相一致。 

第 27.6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7．7 额定值不大于 0.020μF 的电容器应能承受施于电容器接线端子之间的基本为正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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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0Hz 电压 1min 而不击穿，如果电容器被封装在金属壳体内，则电容器也应能承受施加
在其接线端子与其金属外壳这间的同一试验电压。在两种情况下，试验电压均应等于在镇
流器运行过程中（包括灯管的启动、灯管工作以及不带一个或数个灯管的工作），电容器所
承受最高电压的三倍，但不得小于 900V。 
 例外：如果电容器发生内部介电击穿后，镇流器的运行不会导埃着火或触电的危险，
则电容器接线端子之间的介电强度可以取消，关于第 27.1 条和 27.2 条所要求的介电强度
试验，如果进行等效的或更严酷的试验，则电容器接线端子与镇流器壳体之间的介电强度
试验便可以取消。 
 

28．绝缘电阻试验 
 
28．1 在带电件与金属壳体和其他外露的不带电金属件之间测得的直流镇流器的绝缘电阻，
不得小于 250000Ω。 
 例外：这一要求对电子镇流器不适用。 
28．2 通过在带电件与壳体和其他外露的不带电金属件之间施加 125V 直流电压的方式不测
定绝缘电阻，此时采用两个伏特表，一个与馈电线并联，另一个与通到受试镇流器的其中
一根引线串联。将馈电电压调到 V1-V2 等于 125V，就可利用下列公式算出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V1-V2）R2/V2 
式中： 

V1 所测得的线路电压； 
V2 与受试镇流器其中一根引线串联的伏特表所测得的电压； 
R2 测量 V2 的伏特表的电阻。 

 
29．极限短路试验 

 

29．1 采用一个未单独经受极限短路试验的保护器的三个镇流器样品，在经受第 29.2 条所
述的试验时，不得招致着火的危险。 
29．2 进行极限短路试验时，应将镇流器的初级绕组在保护器的负载端，用尽可能短的
No14AWG(2.1mm2)的铜线短路，并应将镇流器引线剪到 6 英寸（152mm）的最大长度。然后
将镇流器到功率因数为 0.9 至 1.0 的馈电电路，而在镇流器的额定电压±5%时，电流被限
制到 200A。将电路与一个适当的不可重复使用的 20A 熔断器（延时型）串联，该熔断器应
具有的结构特性是：当通过 40A 时，熔断器在短于 12S 的时间内不会断开。将镇流器的壳
体接到（不通过熔断器）没有接保护器的那根馈电线上。用棉布缠绕镇流器，应确保把引
线封住。在试验过程中，棉布不得被点燃。 
29．3 三个样品中的每个均进行一次试验。如有可能，其中一个样品的保护器在短接的电
路上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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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金属镀层厚度试验 
 
30．1 锌镀层厚度的测定方法应按第 30.2-30.9 条所述。 
30．2 用于试验的溶液由蒸馏水制成，每升含美国化学学会（ACS）试剂级铬酸（CrO2）200g,
以及每升含 ACS 试剂级浓硫酸（H2SO4）50g,后者相当于每升含 ACS 试剂级浓硫酸 27ml,而
此种硫酸的比重为 1.84, H2SO4的含量为 96%. 
30．3 试验溶液应装在玻璃容器内，例如出口配有旋塞和毛细管的分液漏斗，毛细管的内
孔径为 0.025 英寸（0.64mm）长度为 5.5 英寸（139.7mm）。毛细管的下端应带有锥度，以
形成一尖形也，经该孔滴落的每一液滴约为 0.025ml。为保持实际上均衡的滴落花流水速

率，应将一细玻璃管经橡皮塞插入漏斗的顶部，玻璃管的位置应调节成当施塞打开时，滴
落的速成率应为每分钟为 100±5 滴。如要进一步改进，则可另加一个旋塞来代替玻璃管，
以便对滴落速率进行调控。 
30．4 样品和试验溶液必须在试验室内放置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达到室温，并应说明和
记录这一室温。试验须在 70-90℉（21-32℃）的室温下进行。 
30．5 试验前须对每件试样进行清洁处理。必须用溶剂将各种油脂、油漆及其他非金属的
覆盖层清除干净，然后将试样放在水中彻底冲洗，再用清洁的软布揩干。要彻底防止手或
其他外物触及已经清洁处理过的表面。 
30．6 将被试试样支承在尖孔下方 0.7-1.0 英寸（17.8-25.4mm），这样，溶液的液滴便能
滴击受试点，并能迅速流散。受试表面应与水平面呈 45。左右的倾角。 
30．7 打开旋塞，测定滴落的溶液溶解金属保护层至露出底金属的时间（以秒计）。终点是
第一次露出底金属，这可能过该点的颜色变化来判定。 
30．8 一组试样的每件试样，应在内表面上选择不少于三点进行试验，这些试点应避开切
割、刻痕及带螺纹的表在。在外表面上也选相同数量的点进行试验，选择的部位为估计其
金属镀层可能是最薄的部位。在用预镀薄板制成的壳体表面，承受最大程序变形的外部边
角处，可能是镀层薄的部位。 

30．9 为了计算受试镀层的厚度，可从表 30.1 选择应于进行试验时温度的厚度系数乘以第
30.7 条所述露出底金属所需的以秒计的时间。 

表 30.1 
镀层厚度系数 

温度 

℉  （℃） 

厚度系数：锌镀层 

0.00001 英寸（0.00025mm） 

70      (21.1) 

71      (21.7) 

72      (22.2) 

73      (22.8) 

74      (23.8) 

0.980 

0.990 

1.000 

1.010 

1.015 

温度 厚度系数：锌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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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001 英寸（0.00025mm） 

75      (23.9) 

76      (24.4) 

77      (25.0) 

78      (25.6) 

79      (26.1) 

80      (26.7) 

81      (27.2) 

82      (27.3) 

83      (28.3) 

84      (28.9) 

85      (29.4) 

86      (30.0) 

87      (30.6) 

88      (31.1) 

89      (31.7) 

90      (32.2) 

1.025 

1.033 

1.042 

1.050 

1.060 

1.070 

1.080 

1.085 

1.095 

1.100 

1.110 

1.120 

1.130 

1.141 

1.150 

1.160 

 
31.喷水试验 

 
31．1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应经受第 31.2 和第 31.3 条所述的试验。水不得进入镇流器壳体
内。 

 例外：结构上显然能隔绝水的壳体无需进行试验。 
31．2 受试镇流器应按实际使用那样安装好带有导线管连接件的完整的壳体，然后按第31.3
条的规定，对壳体的顶部和保个侧面进行延续 1h 的喷水。 
31．3 雨淋试验装置应由三个喷头组成，喷头的结构应符合图 31.1 所示，并应按图 31.2
将其安装在水管支架内。每个喷头处的不压应保持在 5 磅/平方英寸左右。中央那个喷嘴与
镇流器之间的距离应为 5 英寸左右。必须将镇流器放在三个喷头的交会区内，其所处位置
和状态应使水最有可能进入，但若要考虑正常的安装位置时则例外。 
31A.潮湿处理试验 
31A.1 没有装外壳的 1 型镇流器，必须在温度为 32.0℃（89.6±3.6℉）而相对湿度为 88
±2%的潮湿空气中暴露 168h,紧接此 168h 之后，并仍处于潮湿空气中时，测量带电件与不
带电金属之间的绝缘电阻，该电阻不得小于 50000Ω。 

第 31A.1 条是 1985 年 7 月 16 日增加的。 
31A.2 镇流器按第 31A.1 条的要求测定绝缘电阻之后，随即根据第 27 章的规定，对带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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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触及的金属件（铁芯）这间进行介电强度试验。 
第 31A.2 条是 1985 处 7 月 16 日增加的。 

31A.3 绝缘电阻用下述仪表之一测量：（1）开路输出电压为 500V 的永磁式兆欧表，（2）内
阻至少为 30000Ω并采用 250Ω直流电路的电压表，或（3）其他等效的仪表。 

第 31A.3 条是 1985 年 7 月 16 日增加的。 
 

32．保角涂层试验 
 
32．1 在第 9.1 和 16.2 条的例外中所提及的订为合格的保角涂层，必须（1）厚度至少为

1/64 英寸（0.4mm），（2）符合第 32.3 和第 32.4 条的要求，和（3）适合于作为绝缘材料
使用。 

第 32．1 条于 1991 年 12 月 12 日修订。 
32．2 保角涂层材料可符合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所规定的保
角涂层试验要求，来代替本章的要求。 

第 32．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2．3 三件不装电气元件而涂有保角涂层的印刷线路板试样，须经受施加在导体之间的
2500V 交流介电强度试验，接着，依次经受下述处理：（1）加热一冷却循环 168h,T 每一烘
箱循环所处条件是：温度为 105℃（221℉）4h,随后为 25℃（212℉ ）的条件下处理 168h,
（3）要相对湿度为 85±5%以及 65±2℃（149±4℉）的条件下，潮湿处理 168h,和（4）
以 2500V 交流电压再做一次介电强度试验。这项试验的试样应配有已接好的引线，以便函
在不妨碍涂层的情况下施加试验电压。如果在导线之间没有出现介电击穿，也没有因以受
上述条件的处理而出现涂层材料的剥落，则试验结果便为合格。 

第 32.3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2．4 此外，还京戏有三件不装电气元件而涂有保角涂层的印刷线路板试样，须在相对湿
度为 88±2%而温度保持在 32±2%（90±4℉）的环境中经受 48h 潮湿处理，潮湿处理后，

当样品仍处于潮湿处理的环境时，在导体之间进行 2500V 的介电强度试验。如果没有出现
介电击穿，也没有因潮湿处理而出现涂层的剥落，则试验结果便为合格。 

第 32.4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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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压的尼龙雨淋喷头可向保险商试验室公司购得。 

b. ANSI B94.11 钻头规格。C.可任选——用于板手把柄。 

图 31.1  喷头设置 

 

33.消除张力试验 

 

33．1 按第 11.36 和 11.37 条的规定，为镇流器专用引线或软线配装的消除张力装置，须

经受第 33.2*或 33.3 条*（哪一条适用就按哪一条）所规定的试验。对软线而言，在导体

的脱接上，软线不得出现显示已将拉力传递到连接件上的位移迹象。对于引线而言，引线

不得出现显示已将拉力传递到边接件上的位移迹象。 

第 33．1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注*：原文为“32.2 或 32.3”,有误——译注。 

33．2 为了确定消除张力装置对专用的引线是否适用，应施加 20 磅（90N）或等于镇流器

重量四倍的力（取两都中较小值，但不得小于 5 磅（22N），历时一分钟。 

第 33.2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3．3 为了确定消除张力装置对软线是否适用，应逐渐施加达到 35 磅（154N）的力，并保
持一分钟，力的方向应与软线出线孔所处平面垂直。 

第 33．3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3A 推入式接线端子试验 

拉出试验 

33A.1 推入式（无螺纹）接线端子须以受第 33.2 条所述的试验，历时 1mm,导体不得从夹

线装置中被拉出，导体或导体中的任一根绞线不得断裂，夹线装置不得受到损坏或出现永

久性变形。 

第 33A.1 条是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33A.2 六个指定的导线规格（一种或几种）的样品（硬线或绞合线，或两都兼备的六个样

品），按照镇流器生产厂的说明，与接线端子连接。对于标明仅用于硬线的推入式（无螺纹）

接线端子，仅用硬线进行试验。 

第 33A.2 条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33A.3 对于采用绞合线的试验，导体中的所有绞合线，均须按规定方式进行接线端子的夹

紧区域，而不得有分散绞合线的外露或减小所要求的间隙。采用绞合线的试验，应包括对

该端子指定的导线规格所容纳的最多和最少绞合线根数的不同样品。 

第 33A.3 条是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温度 

33A.4 推入式（无螺纹）接线端子，须按第 33A.5 条所述，进行延续至温度稳定但不超过

7h 的试验，以环境温度为 25℃（77℉）为基准，接线端子的温度不得超过 55℃（131℉）。 

第 33A.4 条是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33A.5 六个事先未用过的样品，用硬线装配，而如果有规定，六个事先未用过的样品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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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流器生产厂的说明，用绞合铜线来装配。以下述电流通过该装配件：（1）在进行第 18 章

“输入/输出测量”试验时所测得的最大值，或（2）镇流器生产厂所规定的额定电流，两

者中取较大值。可以采用单独准备的样品，以便让电流通过装配件而镇流器不需工作。 

第 33A.5 条是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制造和生产过程中的试验 
 

 

34．介电强度试验 

 

34．1 作为常规定的生产线检验，每台镇流器必须经受住频率在 40-70Hz 范转内的施加电

压而不击穿，电压的施加部位是：（1）初级绕组的带电件与外露的或有可能变成接地的不

带电金属件之间，以及（2）次级绕组的带电件与外露的或有可能变成接地的不带电金属件

之间。 

 例外：没有可触及金属件的镇流器无需进行试验。 

34．2 生产线试验应按照表 34.1 内条件 A 或条件 B 的规定进行。表 34.1 所规定的电压应

是标示的最高输入电压、对地电压或输出电压，取其中的较高值，但不得小于 120V。 

表 34.1 

生产线试验条件 

条件 施加持续时间，S 施加的电压 

A 60 1000+2Ua 

B 1 1200+2.4Ua 

a.最高额定电压 

 
34.3 镇流器可以处于热态或非热态来进行试验。 
34．4 试验应在镇流器总装完毕后进行。此点不是指为了试验而未接线的、待改进的或拆
开的产品。 
 例外：如果试验能代表完全装配好的产品，则也可在最后组装之前进行。 
34．5 采用某种固态元件的镇流器，若不是依靠这种元件来降低触电危险，而且在介电电
压下，该元件可能会遭到破坏，则可以该元件进行电气连接之前进行试验，但前提是从每
天的产量中，应随机抽取一试样进行表 34.1 所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为了本项试验的目的，
可以对电路进行重新布置，以减小在电路处于典型的介电应力过程中，固态元件遭受损坏
的可能性。 
34．6 试验设备应包括具有基本为正弦波输出的变压器、能显示试验电压的装置、以音响
或视觉方式显示电气击穿的显示器、在电气击穿后能使设备重新接通的手动复位装置，或
者对任何不合格元件能自动剔除的装置。 
34．7 如果试验设备所配用的变压器的输出小于 500VA，则试验设备应在输出电路中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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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表，以便能直接指示试验电压。 
34．8 如果试验设备所用变压器的输出等于或大于 500VA，则可通过下列方式来显示试验
电压：（1）在初级电路或在第三绕组电路中装电压表，（2）用一选择开关，标明该开关是
用来指示试验电压的，或（3）对于只有单一试验电压输出的设备，可以在容易看得见的部
位作一标志来指示试验电压。如果仅采用标志。而无指示性的电压表，则该设备应有可靠
的装置，例如指示灯，用来指示在发生介电击穿以后，手动复位开关已经复位。 
34．9 如果发现与第 34.6-34.8 条所述不同的其他设备，能执行所规定的工厂检验的话，
则也可以使用。 
34．10 在试验过程中，镇流器的所有引线或接线端子，必须连接在一起，并接到试验设备

的一个端子上，试验设备的第二个接线端子则与可触及的不带电金属件相连接。 
 

参数 
 
 

35．通则 
 
35．1 镇流器的电气参数应包括输入电压、频率和电流。 
35．2 如果输出电压超过 300V，则应将其列入电气参数，对地的最高电压可列入该项参数。
测量应按第 18.1-18.5 条的规定进行。 

35．3 镇流器的开路输出电压参数，不得小于接线员定与该镇流器配用的灯管之启动电压。 
35．4 各种不同类型灯管的启动电压，在美国国家 C78 系列标准有关放电灯（荧光）的尺
寸和电气性能的相应章条内有规定。 
35．5 除了指定配用一种类型灯管的单灯镇流器之外，参数应包括受镇流器控制的灯管数
量。适用于数种类型灯管的镇流器之参数，应包括这几中灯管的型号标志。 
 

标志 
 
 

36．细则 

 
36．1 印品应有清晰易读和永久的标志。标志的项目应包括： 
 A．制造厂名称、商品名称、高标或其他能判断对产品负责机构的识别标志； 
 B．特有的产品目录号或与其相当的标志； 
 C．电气参数，以及 
 D．制造日期或不超过连续三个月的其他制造期限。 
 例外 1：如果产品是用保密的标印机打上商标或牌子来识别的，则可以采用可追究的
代码来表示制造厂。 
 例外 2：制造日期可以缩写，也可用某个国家习惯沿用的代码或由制造厂确认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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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惟这种代码必须： 
A． 在 20 年内不得重复，和 

B． 无需查阅制造厂的生产记录，便可确定产品的制造日期。 
第 36．1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6．2 除了标示日期的代码外，其余所有的标记均应显示在镇流器除安装面以外的表面上。 
36．3 如果输出电压和对地电压均按第 35.2 条规定列为参数，则每一项都须用标志加以适

当区别。如果这两项参数的值相同，则单个数值可标示为：“最高电压，开路或对地”。 

36．4 镇流器指定配用的是： 
A．双脚灯管，例如预热、瞬时或快速启动灯管，则须标明单灯的瓦数。 

B．单脚、环圈触头或藏入式双触头灯管，则须标明相应灯管的规格，如灯和的长度、
直径或其他适用的规格等。 

C．单脚或环形灯管，或灯管电流超过 430mA 的其他任何灯管，须标明额定的灯管电

流，其为多灯镇流器，则为每个灯管的电流。 
D．节能型标准灯管应作相应的识别标志。 

36．5 如果镇流器标以“高功率因数”或与此相当的标志，则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镇流
器的功率因数应为 90%或更高。 

第 36．5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6．6 如果镇流器的功率因数在某些正常运行条件下等于可高于 90%，但在另一些正常运

行条件下却低于 90%，例如用于数种类型的灯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则镇流器可以“高功

率因数”或一个等效的字样，惟前提是应按第 36.7 条的规定对镇流器进行标示。 
36．7 如果镇流器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的功率因数被校正到某一低于 90%的数值，则该镇流

器可标以“功率因数以校正“的说明，前提是也应标明功率因数的数值，且数值的字体不
得小于上述说明的字体。 

36．8 指定与一个或数个除环形灯管以外之快速启动灯管配用的镇流器，应标以“快速成

启动”的字样。指定与一个或数个瞬时启动双脚灯管配用的镇流器，应标以”瞬时启动“的
字样。这种标志，可以作为对镇流器本身加以说明的形式，也可相对于镇流器指定配用的

灯管而言。 
36．9 实质为扼流圈式，但从外表上却看不出是这样型式的镇流器，例如配有用于整体启

动器的附加引线之镇流器，应标以“扼流圈式镇流器”或“单一电抗式镇流器”。 

第 36．9 条自 198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36．10 指定配用一个或数个仅作为信号用灯管的镇流器，应标以“仅作信号用”。 

36．11 指定配用轻便式灯管的镇流器，应作相应的标示。 
 例外：第 20.8 条和 20.9 条所述的镇流器不必符合本项要求。 

36．12 在按第 19.1 条进行试验时，最大泄漏电流超过 0.5mA 的镇流器，应标明“仅用于

永久接线（固定式）的设备”。或与此相当的标志。 
36．13 P 类热保护型镇流器应标以“P 类”。 

36．14 如果 P 类热保护型以外的镇流器装有熔断器、热动作元件或其他类型的保护装置，
则装有保护装置这一点，不应标示在镇流器上、包装箱或容器上或与镇流器一起装运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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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上。 

36.15 如果在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过程中，接线端子或接线座内任一表的温度超过
60℃（140℉），则镇流器应在接线时易于看得到的部位标以“连接用导线的额定温度至少

应为____℃”，所填入的温度应按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的规定，或为 75℃（167℉）或
为 90℃（194℉）。 

36．16 对于第 36.15 条的要求，可以用铭牌、模印或能可靠和永久定位的胶粘纸，或与上
述等效的方式设置标志。 

36．16A 采用推入式（无螺纹）接线端子的镇流器，应标以安装时易于看到地下列说明： 

A．从接线端子接头中松脱电线的方式， 
B．对指定线规定的说明， 

C．如果接线端子不是指定硬线和软线均适用，则应标明“仅用于硬铜线”， 
D．从导线上剥去规定长度的绝缘， 

E．对连接适用规格的电线的说明，和 

F．相对于灯管连接的接线端子所处位置的说明。 
第 36.16A 条是 1986 年 12 月 1 日增加的 

36．17 如果要用一电阻器与电抗型镇流器配接，则镇流器上的标志应包括需用的电阻值以
及有关接线的说明。 

36．18 应有一附加标志，以标示各种不同引线的正确接线方法。 

 例外：此项要求不适用于单灯系列的镇流器。 
36．19 如果镇流器的输入电压不在第 11.16 条规定的范围内，则应标明镇流器所适用的馈

电系统类型。 
36．20 配用一个或数个快速启动灯管的镇流器，应按如下标示来代替第 20.3 条所规定的

试验要求。 

A．适用于带中断电路（或切断）灯座； 
B．只能配用环形灯管或相类仿的灯管，这种灯管所用灯座装置能同时断开所有的灯管

触头；或 
C．只能配用具有藏入式双触头底座的灯管。 

36．21 如果任一输出电压，包括开路电压在内，大于 300V，则配用除快速启动灯管以外

的一个或数个灯管的镇流器，应标明需配用中断电路灯座。 
36．22 参照第 36.20条 B 项和 C 项的内容，通常该项资料无疑还作为灯管类型的标志一起

提供。 
36．23 户外镇流器必须根据其结构分别标以“1 型户外”或“2 型户外”的标志。 

36．24 气候防护型镇流器必须标以“气候防护”或标以代号“WP”。 

36．25 必须安装在指定位置以防止雨水进入的气候防护型镇流器，除非镇流器的结构或措
施清楚地表明不必作标志，否则应有标明其安装位置的说明。 

36．26 如果制造商是一个以上的工厂内生产或组装镇流器的，则每个成品镇流器须标以特
别的标志，藉此可识别镇流器是某一特定工厂的产品。 

36．27 镇流器如装有一个或几个指定用来连接电源电路或灯管引线（强两者均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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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则应在镇流器上靠近此种连接器的地方标以下述或与之等效的标志：“仅用于与本厂相

匹配连接器”。 
增加的第 36.27 条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增补 SA 
荧光灯镇流器附件 

 

SA1.范围 
 

SA1. 本增补的要求适用于镇流器附件，例如与荧光灯/镇流器组合使用的灯管功率衰减器
和荧光灯替代器。这些附件在减小镇流器输入功率方面军的效果，不作为本要求的一部分

予以研究。 

增加的第 SA1.1 条自 1988年 10月 31 日起生效 
SA1.2 这些增补要求不能单独的用来判断附件的合格性。本标准的第 1-36 章的要求，除了

被本增补件的某项要求所取代者外，也是适用的。 
增加的第 SA1.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2.通则 
 

SA2.1 就这些要求的目的而言，灯管功率衰减器是一个感抗，它被指定与荧光灯以串联的
方式装设，以减小至镇流器的输入功率。荧光灯替代器是外观与标准的荧光灯类似的装置，

它被指定装于荧光灯的位置上，用来减小镇流器的输入功率。在这些要求方面，采用“附

件”一词便意味着该要求对灯管功率衰减和荧光灯替代器均适用。 
增加的第 SA2.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结构 
 

 

SA3.外壳 
 

SA3.1 功率衰减器的外壳须由金属、酚醛塑料或经验证能适用于于此目的的聚合材料制成。
见第 16A 章，聚合材料——对用于外壳的聚合材料的要求。用于外壳的聚合材料，应按照

UL746C“聚合材料标准——用于电气设备的评价”的标准，其没有冲击的机械性能的相对

温度指数（RT1），应至小为 90℃（194℉）。 
 例外 1：按 UL94：“用作装置和器具零件的塑性材料可燃性试验标准”，可燃性参数为

94-5VB，94V-0，或 94V-1 的聚合材料，如果在外壳上按照第 SA12.10 条来标志，则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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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例外 2：其没有冲击的机械性能相参温度指数为 65℃至 85℃（149℉-185℉）的聚合
材料，如果在外壳旧按第 SA12.11 条来标志，则可以使用。 

修改过的第 SA3.1 条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SA3.2 灯管功率衰减器的外壳，必须把装置的全部带电件完全盖住。 

 例外：本项要求为装灯管而设的开口不适用。 
增加的第 SA3.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3.3 对于荧光灯替代器而言，管长部位的罩壳必须由玻璃、酚醛塑料或以研究证实适用

的聚合材料制成。 
增加的第 SA3.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4. 安装用器件 

 

SA4.1 灯管功率衰减器必须具有作永久性安装的器件，可用螺钉或铆钉在不少于两个点上
安装，以防止转动。 

 例外：如果附件显然要由灯座、灯管或由两者同时来支承，则无需配备永久性安装器
件。 

增加的第 SA4.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4.2 压敏感粘胶不得用作安装的单一物剂。 
增加的第 SA4.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5. 电源连接 

 

 
引线 

SA5.1 串联灯管功率衰减器上的引线必须为 No18AWG(0.82mm2)或更大些。 
增加的第 SA5.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5.2 引线上的绝缘必须针对涉及的电压确定其额定值。该电压参数既可以是额定的输入

电压，也可以是额定地输出电压，取两者中较高值。 
增加的第 SA5.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5.3 在引线进入灯管功率衰减器的外壳处，须装有衬套。该补套须能防止引线上的绝缘
遭受损坏。 

增加的第 SA5.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拉力消除装置 
SA5.4 引线上须有拉力消除装置，以防止引线上的拉力被传递到内部的接线连接件上。见

第 33 章“拉力消除试验”。 
 例外：当灯管功率衰减器的壳内完全灌以封装剂，而引线被埋在该封装剂内，则认为

已提供了所需的拉力消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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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第 SA5.4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灯座 
SA5.5 作为串联灯管功率衰减器一部份的灯座插座，必须由陶瓷、酚醛塑料或经研究证实

能适于此项用途的聚合材料制成。在判断聚合材料时，须加以考虑的特性有： 
A． 机械强度 

B． 模压零件的变形和蠕变， 
C． 易燃性， 

D． 高电压电弧起痕 

E． 耐电气着火，和 
F． 额定最高使用温度至少应为 90℃（194℉）。 

增加的第 SA5.5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6.电容器 

 
SA6.1 电容器须有一个附加的电阻器，作为对被积存电荷的放电装置。放电必须在电容器

从电源上断开后的一分钟内，从电容器的额定电压降至 50V 峰值或更小的数值。 
增加的第 SA6.1 条自 1988 的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7.热保护 
 

SA7.1 附件必须配备能防止过热的保护装置，此种过热是由于附件在非指定的方式命名用
时出现异常高的电流所产生的。见 SA10 条“异常运行试验”。 

 例外：如果附件以非指定的方式使用时会遇到的电流明显地不会产生过热，则不需要

热保护装置。 
增加的第 SA7.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7.2 第 SA7.1 条所要求的保护装置，应为过电流型的或热保护型的，保护器的参数应根
据用途确定。保护器所具有的电压参数和电流参数，京戏分别不低于附件的额定电压和额

定电流，且应有 100000 次循环的耐久性额定值。 

增加的第 SA7.2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性能 
 
 

SA8. 输入测量 

 
SA8.1 将附件按规定接入镇流器的电路内。镇流器电路由第 17.7 条规定的供电线路馈电本

项试验的结果应为： 



 51 

A． 跨接附件的电压和通过附件的电流，分别不得大于附件额定值的 110%。 

B． 输入镇流器的电流，不得超过在第 18 章“输入/输出测量”所测得的输入电流。 
C． 对于装有用于快速启动线路的灯丝变压器的功率衰减器的附件，灯丝电流不得超

过 570mA。 
增加的第 SA8.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9. 温度试验 

 

SA9.1 附件必须以受 SA9.2-SA9.5 条所规定的温度试验，以便确定附件内的元件以及镇流
器本体内的零件之工作温度。各个元件所达到的温度须符合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的要

求。温度试验亦须确定镇流器本体的外壳温度，不会因采用了附件而处在较高的温度上工
作。 

SA9.1 条于 1990年 7月 17 日修订 

SA9.2 除非标明附件不适用于某一类型的镇流器，否则，温度试验须采用各种镇流器电路
进行。在各种镇流器类型中，要考虑的是：（1）高频电子型，（2）高的和正常功率因数的

快速启动型，（3）超前——滞后型，（4）瞬时启动型（包括用于双脚灯管的），和（5）应
急照明。 

增加的第 SA9.2 条于 1990 年 10 月 31 日修订 

SA9.3 对于温度试验，按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所述，附件应在烘箱内经受试验。烘箱
保持在 40.0±5℃(104.0±9.0℉), 以便模拟在使用时可能出现的实际工作温度。 

增加的第 SA9.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9.4 SA9.4 条于 1990年 7月 17 日取消。 

SA9.5 在此试验期间，所配装的任何热保护装置均须脱开。 

增加的第 SA9.5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0. 异常运行试验 
 

通则 

SA10.1 附件须以第 SA10.2-SA10.9 条述的异常条件进行试验。该试验的其他条件，包括附
件要试验箱内的位置，或试验箱的尺寸和温度，均如第 21 章“正常温度试验”所述。 

增加的第 SA10.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异常的灯管工作 

SA10.2 当附件按第 SA10.3 和 SA10.4 条的规定经受试验时，镇流器本体外壳和元件表面的

温度，不得超过第 22 章“异常温度试验”所规定的数值。 
增加的第 SA10.3 条自 1988年 10月 31 日起生效 

SA10.3 对于接到快速或瞬时启动线路镇流器的附件，其异常工作条件为不激活灯管的条
件。 

增加的第 SA10.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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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0.4 对于与单灯镇流器连接的灯管功率衰减器而言，灯管应处于不激活状态。对于与多

灯镇流器连接的灯管功率衰减器则言，每根灯管应相继处于不激活状态。荧光灯替代器应
连接成代替其中的一根灯管，而其余灯管（一根或数根）则相继处于不激活状态。然后，

以荧光灯替代器取代另一要命灯管的方式，重复进行此程序。 
增加的第 SA10.4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异常的电流 
SA10.5 当附件按第 SA10.6-SA10.9 条的规定经受试验时，附件元件的表面温度不得超过第

22 章“异常温度试验”所列的数值。此外，附件外壳的温度不得超过第 23.1 和第 23.2 所

规定的数值。 
增加的第 SA10.5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0.7 可以用短接镇流器本体内的电容器的条件对镇流器附件进行试验来代替第 SA10.6
条的试验。 

增加的第 SA10.7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意外的使用 
SA10.8 对于临时接线的灯管功率衰减器，当按第 SA10.9 条的规定进行试验时，镇流器本

体的热保护器不得断开，镇流器外壳的温度不得超过第 22 章“异常温度试验”所列的数值。 
增加的第 SA10.8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0.9 功率衰减器应装在一个断路的照明装置内，并相继使每个灯管成为不激活状态，当

灯管功率衰减器在上述装置的每一个灯座插座内时，重复进行这一程序。 
增加的第 SA10.9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1.介电耐压试验 

 

SA11.1 灯管功率衰减器应经受住两倍装置的最高额定电压加 1000V 的介电耐压试验，该电
压施加在载流件与金属外壳之间，如果外壳不是金属，则用铝箔紧密地包绕在外壳上，然

后把试验电压施加在载流件与外壳的铝箔之间。 
增加的第 SA11.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标志 
 
 

SA12.通则 
 

SA12.1 附件须有清晰和永久性的标志，标明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特有的产品目录号或与

此相当的标志，电气参数和日期。 
增加的第 SA12.1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2 使用电容器的荧光灯替代器的电参数，应包括频率。功率衰减器的参数应包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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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灯管电流和频率。最高电压是在输入和输出引线对地之间的公共电压。糨管电流是

装置在佛定使用情况中最大的灯管电流。频率是在附件内之电抗元件产生所指定性能之频
率。 

修改过的第 SA12.2 条于 1991 年 7 月 17 日生效 
SA12.3 按 SA12.4-12.9 条规定的安装及适当使用应提供说明书，说明书可贴在附件上，或

写在单独的纸上随附件一起放在包装箱骨。 
增加的第 SA12.3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4 所有的附件均须标以“注意”一词，并写明下列字句或与相当的内容：“为了减小

着火危险，只可与 P 类镇流器配用”。 
增加的第 SA12.4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5 荧光灯替代器须标明： 
A．如果规定用于串联灯管，则标以“与串增灯管配用”。另外，还须标以与此相当的

说明，以便户确定镇流器线路的类型：“为确定灯管是否串联连接，应卸下一根灯管。如果

另一灯管不再发亮光，则灯管为串联连接。”或 
B．“不得与单灯镇流器或预热型镇流器的电路配用。” 

增加的第 SA12.5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6 双脚型荧光灯替代器须标以：“不得与瞬时启动镇流器的电路配用”。 

增加的第 SA12.6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7 定作永久安装的串联灯管功率衰减器，必须提供接线图作为说明书的一部分。 
增加的第 SA12.7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8 不是定为永久安装的串联灯管功率衰减器，必须有详细的说明来叙述附件如何安
装，以便使安装者不会受到触电的危险。 

增加的第 SA12.8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9 附件须标明其指定配用的镇流器电路的类型，在判断标志是否合格方面，应考虑下
述镇流器电路和类型： 

A． 高频电子式， 
B． 快速启动——高功率因数和正常功率因数型。 

C． 超前——滞后型 ， 

D． 瞬时启动（包括适用于双脚灯管那种），和 
E． 应急照明。 

增加的第 SA12.9 条自 1988 年 10 月 31 日起生效 
SA12.10 使用可燃性参数符合 SA3.1 条例外 2 所述的聚合材料作外壳的功率衰减器，应标

以下述或与之等效的标志：“对镇流器的间距最小必须有 3 英寸”。该标志须在安装时能被

看得到。 
增加的第 SA12.11 条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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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元件标准 

 
 

本标准所涉及产品元件的标准开列如下： 
UL 标准号——标准名称 

UL498——电气连接插头和插座 

UL1029——高亮度放电灯用镇流器 
UL810——电容器 

UL817——电线组件和电源线 
UL1570——荧光灯支架 

UL62——软线和固定线 

UL198G——用于过流辅助保护的熔断器 
UL542——荧光灯用灯座，起辉器和起辉器座 

UL969——标志和标签系统 
UL746D——聚合材料——制成的零件 

UL746B——聚合材料——长期适用性评价 

UL746A——聚合材料——短期适用性评价 
UL746C 聚合材料——在电气设备上使用的评价 

UL796——电气印刷线路板 
UL5——电气电缆管道和配件，表面金属 

UL20——普通用途的速动开关 

UL1054——特殊用途开关 
UL1446——绝缘材料系统——总则 

UL510——绝缘带 
UL873——电气的温度指示及调节设备 

UL1059——电气接线板 

UL94——用于装置和电器器具零件的塑料可燃性试验 
UL1020——用于电器器具和元件中的热熔断体 

UL1310——直接插入式变压器设备 
UL1585——2 类和 3 类变压器 

UL224——挤压成形绝缘管 

UL3——电气布线用非金属柔性管 
UL486A——铜线用的接线片和焊接片 

UL44——橡皮绝缘的电线和电缆 
UL83——热塑性塑料绝缘的电线和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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